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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視覺引導（visual guidance）做為環境賦使（affordance）的變項，進而探

討不同年齡兒童在有無環境賦使的投擲動作情境中進行運動學特徵比較。研究將以

5、7、9、11 歲各 8 名慣用手右手男童為實驗參加者。實驗參加者雙腿伸直坐在長條

板凳上，做遮眼及引導各一次的全力投擲。利用 Redlake Motion Scope 1000高速攝影

機（250Hz）拍攝實驗參加者遮眼及引導的二次投擲動作，並通過 SIMI三度空間影片

分析系統計算投擲動作的運動學參數變化特徵。統計方法是以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

分析進行年齡差異與投擲方式的比較（α = .05），並以 Duncan法進行事後比較。研究

結果發現年齡越大的兒童投擲球距越遠（F(3, 28) = 22.54，p < .05，η2 = .71，power = 

1.00）。而投擲方式的分析顯示引導投擲球距（7.85 ± 2.76 m）顯著的高於遮眼投擲球

距（7.28 ± 2.81 m）。而引導投擲動作的垂直球速（3.44 ± 1.57 m/sec）顯著高於遮眼投

擲動作（3.05 ± 1.53 m/sec），引導投擲時的出手角度（17 ± 13度）也顯著高於遮眼投

擲時（11 ± 16度）。在腕關節出手角速度的分析中發現引導投擲時 11歲組（1038 ± 497 

deg/sec）明顯的大於 5歲組（147 ± 637 deg/sec）。肘關節最大角速度（F(3, 56) = 3.59，

p < .05）及肘關節出手角速度（F(3, 56) = 7.54，p < .05）產生了年齡上的顯著差異，

引導投擲時晚期兒童比中期兒童產生比較大的角速度變化。11歲組在引導投擲的腕關

節出手角速度（1038 ± 497 deg/sec）顯著大於遮眼投擲動作（542 ± 752 deg/sec），而

且引導投擲的肘關節出手角速度（1186 ± 273 deg/sec）表現上也顯著大於遮眼投擲動

作（864 ± 257 deg/sec）。本研究發現環境賦使效應影響了垂直方向的球速，進而影響

了出手角度而增加了投擲球距。環境賦使效應在兒童的投擲動作中，會引起肘關節出

手前的動作控制改變，而出手時腕關節及肘關節動作型態均產生年齡差異。在視覺引

導下，11歲兒童的肘、腕關節角速度會增大，而 5、7、9歲兒童則呈現比較不穩定的

狀態。因此以動態系統觀點探討投擲動作的發展效應，個體因為工作項目的不同而產

生積極的環境賦使效應。 

 

關鍵詞：年齡差異、動態系統、動作發展、環境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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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manipulated the variable of visual guidance, the effect of affordance, to 

investigate the age difference of kinemat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overarm throwing in children. Eight 

volunteer and right-handed boys for each age group (5-, 7-, 9-, and 11-year-old) served as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sit on the bench with legs straightly and to 

perform overarm throwing forcefully following the sequence of without and with visual guidance. Two 

high speed cameras (Redlake Motion Scope 1000, 250Hz)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system (SIMI version 7.0) were used to record and to digitize the throwing movements respectively. 

Mixed-design two-way ANOVA and Duncan’s test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for developmental and the effect of visual guidance throwing with an alpha level of .05. The results 

showed the larger children threw that ball far (F(3, 28) = 22.54, p < .05, η2 = .71, power = 1.00). The 

main effect showed throwing with visual guidance (7.85 ± 2.76 m) was significant far than throwing 

without visual guidance (7.28 ± 2.81 m) (p < .05). The vertical velocity of release for throwing with 

visual guidance (3.44 ± 1.57 m/sec) was faster significantly than throwing without visual guidance 

(3.05 ± 1.53 m/sec), and the angle of release for throwing with visual guidance (17 ± 13 deg) was 

also higher significantly than throwing without visual guidance (11 ± 16 deg).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release on wrist for 11-year-old children (1038 ± 497 deg/sec) was higher significantly than 5-year-old 

(147 ± 637 deg/sec) under the condition of visual guidance. The maximal angular velocity (F(3, 56) = 

3.59, p < .05) and angular velocity of release (F(3, 56) = 7.54, p < .05) on elbow were both showed 

age difference significantly. The angular velocity on elbow for late children was lager than middle 

childre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visual guidance. For the group of 11-year-old, not only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release on wris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visual guidance (1038 ± 497 deg/sec) was higher 

than the condition of without visual guidance (542 ± 752 deg/sec). But also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release on elbow under the condition of visual guidance (1186 ± 273 deg/sec) was higher than the 

condition of without visual guidance (864 ± 257 deg/sec).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affordance, visual guidance, enhanc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rowing distance in the cause of 

vertical velocity of release to increase the angle of releas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visual guidance, 

the pattern of throwing control on elbow was influenced before release. And there were age 

difference significantly on wrist and elbow at the moment of release. The angular velocity on wrist 

and elbow were increasing for 11-year-old children, but these were inconsistent for 5- to 9-year-old. 

From the aspect of the dynamical systems, the behavi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rowing was 

constrained through the difference of task to process the effect of affordance positively.  

Keywords: age difference, dynamic systems, motor development, afford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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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問 題 背 景  

 

人 類 在 動 作 發 展（ m o t o r  d e v e l o p m e n t）的 過 程 中，必 須 經

過 反 射 動 作 期 （ r e f l e x i v e  m o v e m e n t  p h a s e）、 初 始 化 動 作 期

（ r u d i m e n t a r y  m o v e m e n t  p h a s e）、 基 本 動 作 期 （ f u n d a m e n t a l  

m o v e m e n t  p h a s e） 再 逐 漸 進 入 特 殊 化 動 作 期 （ s p e c i a l i z e d  

m o v e m e n t  p h a s e）。而 中 晚 期 兒 童 的 動 作 發 展 正 處 於 許 多 基 本

動 作 能 力 即 將 進 入 特 殊 化 動 作 期 的 成 熟 階 段 （ G a l l a h u e  &  

O z m u n ,  2 0 0 2）。 另 外 兒 童 時 期 是 最 活 潑 好 動 的 時 期 ， 也 是 身

體 各 種 基 本 能 力 的 發 展 階 段 ； 但 是 近 來 對 台 灣 國 小 中 年 級 學

童 的 調 查 中 ， 發 現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c l u m s y  c h i l d r e n） 比

歐 美 同 齡 學 童 高 出 四 倍（ 吳 昇 光、蔡 輔 仁， 2 0 0 1）。因 此，如

果 在 這 段 期 間 沒 有 將 這 些 基 本 動 作 能 力 培 養 齊 全 ， 可 能 造 成

個 體 在 成 長 （ g r o w t h ） 的 生 理 量 化 已 經 足 夠 ， 但 是 成 熟

（ m a t u r a t i o n） 的 生 理 質 化 卻 不 足 。 也 就 是 說 許 多 的 運 動 技 能

或 日 常 生 活 上 的 基 本 動 作 在 未 來 的 發 展 上 ， 將 會 受 到 殊 多 限

制 。 所 以 ， 兒 童 時 期 的 動 作 能 力 ， 是 否 會 對 個 體 一 生 的 動 作

發 展 產 生 重 大 的 影 響 ？  

基 本 動 作 期 的 動 作 型 態 依 其 特 性 可 區 分 為 穩 定 性

（ s t a b i l i t y）、 移 動 性 （ l o c o m o t i o n）、 操 作 性 （ m a n i p u l a t i o n）

三 種。穩 定 性 動 作 主 要 包 含 體 軸 的 控 制、身 體 的 滾 動、閃 躲 、

單 腳 平 衡 、 走 平 衡 木 、 及 倒 立 支 撐 等 ； 移 動 性 動 作 主 要 包 含

走 、 跑 、 跳 等 動 作 型 態 ； 操 作 性 動 作 則 包 含 投 擲 、 接 、 踢 、

打 擊 、 運 球 等 動 作 技 能 （ G a l l a h u e  &  O z m u n ,  2 0 0 2）。 如 果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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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兒 童 平 常 的 手 部 運 動 方 式 ， 不 難 發 現 投 擲 動 作 是 許 多 運 動

項 目 及 遊 戲 中 必 備 的 基 本 動 作 能 力 。 而 且 ， 在 體 育 活 動 及 競

技 運 動 中 投 擲 動 作 是 重 要 的 推 進 技 能（ p r o p u l s i v e  s k i l l）； 因

為 基 礎 的 過 肩 投 擲 動 作 將 能 被 同 化 （ a s s i m i l a t e） 為 更 多 樣

化 、 更 廣 泛 的 運 動 領 域 中 ， 如 ： 排 球 的 扣 殺 動 作 、 棒 球 的 投

手 動 作 、 羽 球 的 高 手 擊 球 等 （ B u t t e r f i e l d  &  L o o v i s ,  1 9 9 3）。  

過 去 對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的 控 制 與 發 展 的 研 究 中，有 些 是 利 用

操 弄 工 具 或 工 作 項 目 等 限 制 來 探 討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效 應 （ 李

村 祺 與 卓 俊 伶 ， 1 9 9 8）。 但 就 系 統 理 論 （ s y s t e m s  t h e o r y） 而

言，在 個 體 動 作 控 制 的 系 統 中，除 了 強 調 系 統 互 動 的 觀 念 外，

還 加 入 了 個 體 如 何 與 環 境 互 動 的 考 量（ 胡 名 霞， 2 0 0 1）。而 依

照 B e r n s t e i n（ 1 9 6 7） 所 提 的 系 統 模 式 （ s y s t e m s  m o d e l）， 動

作 並 不 是 純 由 周 邊 神 經 或 中 樞 驅 使 的 ， 而 是 由 許 多 系 統 之 中

的 交 互 作 用 而 產 生 ， 所 以 他 認 為 協 調 能 力 是 個 體 為 了 解 決 自

由 度 （ d e g r e e s  o f  f r e e d o m） 的 問 題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能 力 。 在 一

個 新 的 協 調 動 作 產 生 之 前 是 必 須 先 凍 結 部 分 的 自 由 度 ， 而 得

以 控 制 較 能 掌 控 的 自 由 度 ， 當 協 調 發 展 自 我 重 整 產 生 後 ， 凍

結 的 自 由 度 獲 得 解 放 ， 動 作 的 精 熟 程 度 於 是 獲 得 提 昇 。 而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 d y n a m i c a l  s y s t e m s  t h e o r y） 觀 點 ， 更 進 一 步 傳

達 出 一 種 非 線 性 的 觀 念 ， 即 動 作 控 制 能 力 的 發 展 並 非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呈 線 性 的 進 展 ， 而 是 在 不 同 年 齡 呈 現 階 段 性 的 發

展 。 當 兒 童 要 去 學 會 控 制 新 的 動 作 或 是 不 同 的 動 作 控 制 策 略

時，會 受 到 環 境 賦 使（ a f f o r d a n c e）的 直 接 正 向 引 導 以 及 速 率

限 制 （ r a t e  l i m i t e r） 的 約 束 （ G a l l a h u e  &  O z m u n ,  2 0 0 2）。 動

作 發 展 的 動 態 系 統 觀 點 ， 強 調 動 作 的 發 展 是 由 環 境

（ e n v i r o n m e n t）、 個 體 （ i n d i v i d u a l） 與 工 作 任 務 （ t a s k） 三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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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系 統 （ s u b - s y s t e m s） 交 互 影 響 所 產 生 。 然 而 由 於 某 些 條 件

如 工 作 、 環 境 與 個 體 限 制 （ c o n s t r a i n t s） 因 素 產 生 改 變 ， 動

作 開 始 產 生 不 穩 定（ i n s t a b i l i t y）的 狀 態，而 此 時 即 是 動 作 的

轉 換 （ t r a n s i t i o n ） 的 關 鍵 時 期 ， 個 體 會 經 由 自 我 重 組

（ s e l f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去 形 成 另 一 個 動 作 型 態 。 而 在 經 過 這 個

階 段 的 發 展 後 ， 動 作 即 進 入 另 一 個 穩 定 的 狀 態 ， 動 作 的 發 展

因 而 形 成 （ M a g i l l ,  2 0 0 1）。 所 以 由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歷 程

再 配 合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的 論 點 ， 可 以 思 考 個 體 、 工 作 任 務 、 環

境 三 者 間 ， 當 交 互 作 用 產 生 而 形 成 動 作 改 變 的 過 程 中 ， 是 否

有 更 多 的 影 響 參 數 在 左 右 著 投 擲 動 作 的 成 熟 度 的 改 變 ？  

投 擲 動 作 所 受 限 的 自 由 度 有 許 多 層 面 ， 在 S e k i n e 、

To y o k a w a、 A e 和 F u j i i 等 人 （ 2 0 0 2） 於 東 京 所 做 的 實 驗 中 就

可 以 看 到 他 們 以 運 動 力 學 的 角 度 來 說 明 投 擲 動 作 是 透 過 下 半

身 、 軀 幹 、 上 半 身 三 方 面 的 協 調 ， 使 能 量 傳 到 手 中 的 物 體 ，

可 說 是 一 種 提 供 高 速 能 的 動 作 ； 另 外 加 上 左 右 搖 擺 幅 度 大 的

肩 關 節 以 及 身 體 的 扭 轉 而 形 成 一 個 複 雜 的 三 次 元 動 作 。 關 於

幼 童 投 擲 能 力 的 研 究 中 以 投 擲 距 離 及 球 速 的 研 究 較 多

（ B u t t e r f i e l d  &  L o o v i s ,  1 9 9 3； N e l s o n ,  T h o m a s ,  &  N e l s o n ,  

1 9 9 1 ； R o b e r t o n ,  H a l v e r s o n ,  L a n g e n d o r f e r ,  &  W i l l s o n ,  

1 9 7 9）。但 是 實 際 上，由 於 每 個 人 的 成 長 與 成 熟 度 不 盡 相 同 ，

所 以 即 使 是 對 同 年 紀 的 兒 童 動 作 做 評 論 也 不 容 易 。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的 進 程 以 及 個 體 成 長 與 成 熟 的 時 序 各 有 不 同 ， 但 是 許 多

的 動 作 基 本 能 力 ， 都 會 因 年 齡 的 增 長 而 發 展 。 也 可 說 ， 動 作

發 展 的 情 況 與 年 齡 增 長 相 關 （ a g e - r e l a t e d） 而 不 是 決 定 於 年

齡 ( a g e - d e p e n d e n t )（ G a l l a h u e  &  O z m u n ,  2 0 0 2； H a y w o o d  &  

G e t c h e l l ,  2 0 0 1； P a y n e  &  I s a a c s ,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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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觀 以 上 的 論 點，可 以 歸 納 出 一 些 看 法：以 動 態 系 統 來 說

明 兒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控 制 發 展 ， 除 了 個 體 成 長 與 成 熟 的 生 理 機

制 之 外 ， 還 包 含 了 工 作 項 目 及 環 境 與 個 體 間 的 互 動 。 以 往 的

研 究 大 多 在 探 討 工 作 、 環 境 給 予 個 體 不 同 的 限 制 ； 而 個 體 為

了 突 破 不 同 的 各 種 限 制 ， 動 作 就 由 穩 定 趨 於 不 穩 定 ， 進 而 產

生 動 作 的 改 變，或 許 更 臻 成 熟 也 可 能 有 退 化（ r e g r e s s i o n）的

現 象。而 本 研 究 將 就 環 境 賦 使（ a f f o r d a n c e）在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中 所 給 予 積 極 、 直 接 的 引 導 的 改 變 中 ， 進 一 步 探 究 個 體 、 環

境 、 工 作 項 目 三 者 中 除 了 速 度 限 制 （ r a t e  l i m i t e r） 之 外 的 另

一 種 反 向 的 深 層 意 義 。 個 體 在 亟 於 完 成 工 作 項 目 時 ， 環 境 賦

使 是 不 是 會 引 起 其 內 在 本 質 （ 如 成 熟 度 、 動 作 控 制 、 平 衡 、

關 節 角 度 等 ） 的 改 變 ？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中 除 了 因 為 各 種 限 制 而

促 使 個 體 動 作 改 變 之 外 ， 是 否 也 能 由 個 體 與 工 作 項 目 的 直 接

互 動 中 形 成 改 變 ？ 而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中 ， 肘 、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的

變 化 會 不 會 因 為 遮 眼 或 引 導 而 有 不 同 的 動 作 發 展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與 假 設  

 

一 、 研 究 目 的  

從 以 上 問 題 背 景 的 探 討 之 後，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即 是 透 過

遮 眼 投 擲 及 引 導 投 擲 ， 以 了 解 環 境 賦 使 的 介 入 對 於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特 徵 及 控 制 型 態 發 展 的 影 響 。  

 

二 、 假 設  

（ 一 ）有 無 遮 眼 及 引 導，在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中，球 距、球 速 等 運

動 學 參 數 會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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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有 無 遮 眼 及 引 導，在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中，其 肘 關 節  （ e l b o w  

j o i n t）、腕 關 節（ w r i s t  j o i n t）及 肩 關 節（ s h o u l d e r  j o i n t）

的 角 度 與 角 速 度 會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 三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中，其 肘 關 節、腕 關 節 及 肩 關 節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會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 四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中，其 投 擲 時 間 及 時 間 差 等 運 動

學 參 數 會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第 三 節   名 詞 解 釋 及 操 作 型 定 義  

 

一 、 環 境 賦 使 （ a f f o r d a n c e）  

G i b s o n（ 1 9 7 7）的 環 境 賦 使（ a f f o r d a n c e）觀 念 ， 是 用 於

解 釋 環 境 對 個 體 動 作 表 現 之 影 響 ， 而 且 強 調 環 境 與 個 體 之 間

呈 現 自 然 的 相 互 影 響 ， 且 個 體 的 特 質 與 本 能 對 環 境 的 控 制 及

作 用 亦 有 差 異 。 根 據 動 作 發 展 的 動 態 系 統 觀 點 認 為 動 作 的 產

生 ， 是 由 個 體 、 環 境 與 工 作 三 個 次 系 統 所 交 互 作 用 而 形 成 ，

這 些 個 體 的 相 關 因 素 在 面 對 環 境 的 特 性 與 工 作 的 要 求 時 ， 會

產 生 自 我 組 織 的 功 能 （ H a y w o o d  &  G e t c h e l l ,  2 0 0 1）。 而 環 境

賦 使 是 給 予 三 者 交 互 作 用 中 積 極 、 誘 導 的 中 介 因 子

（ m e d i a t o r）， 生 態 論 （ e c o l o g i c a l  t h e o r y） 的 學 者 認 為 行 動 系

統 （ a c t i o n  s y s t e m） 的 主 要 作 用 之 一 ， 就 是 主 動 的 探 索 環 境

以 取 得 能 讓 自 我 動 作 改 變 的 有 用 的 環 境 訊 息 ， 這 些 感 知 訊 息

會 再 透 過 個 體 自 我 重 組 的 歷 程 形 成 動 作 展 現 。 故 本 研 究 即 透

過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使 實 驗 參 加 者 產 生 動 作 控 制 上 的 改 變 ， 即

進 一 步 將 視 覺 引 導（ v i s u a l  g u i d a n c e）視 為 環 境 賦 使 的 因 子 ，

觀 察 兒 童 在 球 距 、 球 速 、 上 肢 關 節 角 速 度 及 出 手 時 間 等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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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參 數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投 擲 動 作 （ t h r o w i n g）  

    雖 然 先 前 對 投 擲 動 作 研 究 大 多 偏 向 全 身 協 調 性 的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與 研 究（ B u t t e r f i e l d  &  L o o v i s ,  1 9 9 3； N e l s o n ,  T h o m a s ,  

&  N e l s o n ,  1 9 9 1 ； G a l l a h u e  &  O z m u n ,  2 0 0 2 ； H a y w o o d  &  

G e t c h e l l ,  2 0 0 1）。 而 近 來 因 為 科 學 儀 器 之 進 步 ， 因 此 對 過 肩

單 手 投 擲 的 動 作 也 有 愈 趨 細 分 的 情 形 ， 所 以 本 研 究 採 用 雙 足

前 伸 坐 姿 單 手 過 肩 的 全 力 投 擲 動 作 （ f o r c e f u l  t h r o w i n g）。 且

本 實 驗 即 針 對 遮 眼 與 引 導 對 投 擲 動 作 的 直 接 影 響 ， 利 用 高 速

攝 影 機 拍 攝 受 試 者 的 投 擲 動 作 加 以 收 集 資 料 。 探 討 肘 、 腕 、

肩 關 節 之 運 動 學 參 數 、 上 肢 的 運 動 參 數 特 徵 以 及 球 出 手 瞬 間

的 速 度 分 析 。  

 

三 、 兒 童 （ c h i l d r e n）  

    在 本 研 究 中 是 指 就 讀 於 幼 稚 園 中 班 以 及 國 小 一 、 三 、 五

年 級 的 學 生 ， 其 年 齡 分 別 為 5 歲 、 7 歲 、 9 歲 、 1 1 歲 。  

 

四 、 動 作 發 展 （ m o t o r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a l l a h u e 和 O z m u n  （ 2 0 0 2）  認 為 在 整 個 生 命 階 段 中 因

受 到 個 體 、 環 境 的 影 響 、 工 作 任 務 需 求 等 三 者 的 交 互 作 用 ，

個 體 的 動 作 因 而 產 生 連 續 性 的 改 變 ， 稱 為 「 動 作 發 展 」。  

 

五 、 年 齡 差 異 （ a g e  d i f f e r e n c e s）  

年 齡 差 異 在 本 研 究 中 是 指 研 究 者 採 用 橫 斷 式

（ c r o s s - s e c t i o n a l） 的 實 驗 設 計 ， 所 得 到 不 同 年 齡 群 兒 童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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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動 作 表 現 結 果 。 而 橫 斷 式 實 驗 設 計 乃 是 針 對 不 同 發 展 階 段

群 體 的 一 種 或 多 種 行 為 ， 同 時 進 行 研 究 ， 故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獲

得 各 年 齡 階 段 發 展 之 資 料 ； 此 種 方 法 在 時 間 上 雖 然 經 濟 ， 但

因 為 所 得 到 的 資 料 並 非 來 自 同 組 個 體 ， 因 此 不 能 用 以 解 釋 發

展 上 的 因 果 關 係 （ 張 春 興 ， 1 9 8 9）。  

 

六 、 動 態 系 統 （ d y n a m i c a l  s y s t e m s）  

動 態 系 統 源 於 數 學 與 物 理 科 學 ， 在 解 釋 系 統 隨 著 時 間 的

增 加 而 改 變 的 歷 程。而 運 動 科 學 的 研 究 則 源 於 K u g l e r、K e l s o

和 T u r v e y（ 1 9 8 0 ,  1 9 8 2），他 們 提 供 了 運 動 技 能 表 現 的 新 研 究

方 向 ， 以 及 動 作 行 為 的 另 類 解 釋 。 動 作 發 展 的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認 為 動 作 技 能 的 獲 得 是 經 由 個 體 、 環 境 和 工 作 任 務 三 者 的 協

調 與 控 制 ， 而 產 生 動 作 穩 定 性 的 表 現 （ N e w e l l  &  C o r c o s ,  

1 9 9 3）。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由 於 以 往 有 關 於 投 擲 動 作 的 控 制 發 展 ， 雖 然 因 各 研 究 年

齡 的 分 組 差 異 、 所 探 討 的 參 數 不 同 或 是 實 驗 情 境 設 計 的 差 異

而 有 不 同 的 結 果 。 但 是 可 以 發 現 運 用 動 態 系 統 來 說 明 的 各 種

實 驗 多 偏 向 限 制 （ c o n s t r a i n t s） 的 討 論 ， 如 ： 不 同 投 擲 目 標

條 件 （ R o b e r t o n ,  1 9 8 7） 及 不 同 大 小 的 球 （ B u r t o n ,  G r e e r ,  &  

W i e s e ,  1 9 9 2）。 不 過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許 多 基 本 動 作 的 形 成

過 程 當 中 ， 環 境 賦 使 與 個 體 在 工 作 任 務 之 間 的 鼓 勵 作 用 、 積

極 正 面 的 誘 發 作 用 也 是 不 能 忽 視 的 。 因 此 ， 為 了 更 清 楚 了 解

中 晚 期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控 制 的 年 齡 效 應 ， 以 及 環 境 賦 使 的 積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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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導 中 ， 兒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是 否 會 產 生 新 的 機 轉 。 本 研 究

以 5、 7、 9、 1 1 歲 動 作 協 調 發 展 正 常 男 童 的 自 願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來 了 解 中 晚 期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控 制 的 年 齡 效 應 ，

並 且 在 遮 眼 與 引 導 的 「 環 境 賦 使 」 下 ， 對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中 肩

關 節 、 腕 關 節 及 肘 關 節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進 行 觀 察 以 及 身 體 為 了

有 更 好 的 投 擲 動 作 表 現 ， 上 肢 變 化 、 球 速 等 運 動 學 參 數 特 徵

所 做 的 改 變 。 而 實 驗 過 程 中 為 瞭 解 視 覺 引 導 所 產 生 的 效 果 ，

所 以 第 一 次 先 做 遮 眼 投 擲 ， 而 視 覺 逐 漸 適 應 後 再 立 即 做 第 二

次 引 導 投 擲 。 本 研 究 的 資 料 收 集 是 採 用 高 速 攝 影 機 為 測 量 工

具 、 投 擲 球 是 以 國 內 少 年 軟 式 棒 球 比 賽 標 準 球 。 另 外 ， 在 研

究 中 有 關 於 投 擲 動 作 的 過 程 及 目 標 物 的 提 供 ， 除 了 在 實 驗 的

情 境 力 求 控 制 外 ， 在 實 驗 參 加 者 進 行 投 擲 的 過 程 中 ， 也 加 以

口 語 、 精 神 上 的 鼓 勵 。 因 此 ， 本 研 究 假 定 所 有 實 驗 參 加 者 均

能 按 照 實 驗 要 求 盡 力 完 成 ， 而 且 遮 眼 與 引 導 的 不 同 投 擲 形

式 ， 投 擲 者 的 投 擲 運 動 參 數 會 有 所 改 變 。 由 於 本 研 究 為 橫 向

研 究 （ c r o s s  s e c t i o n a l  s t u d y）， 因 此 未 來 在 縱 貫 年 齡 效 應 上 ，

應 注 意 無 法 解 釋 年 齡 改 變 的 研 究 限 制 。  

 

第 五 節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投 擲 動 作 是 許 多 動 作 的 基 礎 ， 同 時 也 是 動 作 協 調 發 展 中

的 「 球 類 技 巧 」 裡 一 項 十 分 重 要 的 基 本 能 力 。 而 對 兒 童 的 體

育 課 教 學 或 是 課 程 內 容 的 安 排 上 ， 甚 或 競 技 運 動 訓 練 的 動 作

指 導 上 均 需 要 對 學 生 、 運 動 員 的 動 作 能 力 及 控 制 發 展 有 所 了

解 。 本 研 究 可 以 了 解 環 境 賦 使 對 中 晚 期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控 制 能

力 中 的 年 齡 差 異 情 形 ， 使 教 學 者 可 以 對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的 投 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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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 及 型 態 有 更 全 面 的 了 解 。 另 外 ， 由 於 中 晚 期 兒 童 相 當 熱

愛 球 類 運 動 ， 因 此 投 擲 動 作 的 良 好 協 調 發 展 更 能 讓 兒 童 日 後

有 持 續 運 動 的 機 會 。 透 過 本 研 究 也 可 以 了 解 環 境 賦 使 對 中 晚

期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控 制 發 展 的 影 響 ， 可 以 供 體 育 教 師 在 教 學 設

計 時 的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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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將 以 往 相 關 的 文 獻 加 以 分 析 探 討，分 為 第 一 節、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相 關 研 究 ； 第 二 節 、 兒 童 期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發

展 相 關 文 獻 ； 第 三 節 、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於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中 的 應

用 ； 第 四 節 、 環 境 賦 使 影 響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的 相 關 論 點 ； 第 五

節 、 本 章 總 結 。  

 

第 一 節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相 關 研 究  

 

有 關 於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的 研 究 有 些 研 究 者 認 為 兒 童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投 擲 動 作 就 會 更 趨 於 成 熟 （ H i c k s ,  1 9 3 0； M o r r i s ,  

W i l l i a m s ,  A t w a t e r ,  ＆ W i l m o r e ,  1 9 8 2）， 也 就 是 說 兒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是 隨 著 年 齡 呈 現 線 性 的 發 展 趨 勢 。 但 是 許 多 研 究 者 對 投

擲 者 的 動 作 型 態 、 身 體 生 物 因 素 （ b i o l o g y）、 性 別 等 在 年 齡

上 做 縱 貫 式（ l o n g i t u d i n a l）及 橫 斷 式（ c r o s s - s e c t i o n a l）的 研

究 ， 發 現 兒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可 能 受 遺 傳 、 環 境 、 練 習 等 不 同 的

影 響 而 呈 現 非 線 性 的 發 展 。 其 中 以 W i l d（ 1 9 3 8） 對 3 2 名 2

至 1 2 歲 的 兒 童 為 受 測 者 所 做 的 影 片 觀 察 分 析 可 視 為 投 擲 動

作 研 究 之 濫 觴 ； 而 她 也 透 過 此 研 究 提 出 了 重 要 的 四 個 投 擲 動

作 的 階 段 ， 至 今 仍 有 許 多 研 究 沿 用 此 階 段 分 析 。 而 在 年 齡 縱

貫 式 的 研 究 中 R o b e r t o n 及 其 同 事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T h e  

R o b e r t o n  M e t h e d  ， 更 可 以 說 是 投 擲 動 作 肢 段 分 析 法

（ s e g m e n t a l  a n a l y s i s）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 他 們 自 1 9 7 2 年 至

1 9 7 9 年 7 年 當 中 收 集 了 原 始 樣 本 7 3 位 兒 童，其 中 3 9 位 兒 童

（ 2 2 位 男 生 和 1 7 位 女 生 ）為 持 續 有 效 樣 本 分 別 記 錄 了 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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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歲、8 歲、及 1 3 歲 的 資 料 探 討 在 全 力 投 擲 當 中 球 速 對 前 臂、

上 臂 、 跨 步 、 墊 步 及 軀 幹 等 因 子 的 相 關 性 中 發 現 同 一 個 體 在

每 個 年 齡 層 對 於 各 個 動 作 因 子 在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中 進 步 的 比 率

均 不 相 同 。 更 可 以 驗 證 孩 童 投 擲 動 作 的 發 展 並 非 呈 現 線 性 發

展 （ R o b e r t o n  &  K o n c z a k ,  2 0 0 1； L a n g e n d o r f e r  &  R o b e r t o n ,  

2 0 0 2）。  

而 在 性 別 的 差 異 性 中 ， 明 顯 的 可 以 看 出 男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不 論 在 投 擲 距 離 、 球 速 以 及 動 作 型 態 上 普 遍 優 於 女 童 ； 而 且

一 些 研 究 者 由 成 長 環 境 、 社 會 角 色 期 許 、 運 動 參 與 及 生 物 學

的 觀 點 驗 證 了 這 個 論 點 （ N e l s o n ,  T h o m a s ,  &  N e l s o n ,  1 9 8 6 ,  

1 9 9 1）。甚 至 有 研 究 明 顯 的 指 出 五 年 級 女 生 的 投 擲 型 態 成 熟 度

的 百 分 比 （ t h e  p e r c e n t  o f  m a t u r e  p a t t e r n s） 還 低 於 二 年 級 的

男 生 （ B u t t e r f i e l d  &  L o o v i s ,  1 9 9 3）。 另 外 ， Ya n、 P a y n e 和

T h o m a s（ 2 0 0 0） 等 人 利 用 兩 台 攝 影 機 拍 攝 5 1 名 3 至 6 歲 的

女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 專 門 針 對 球 出 手 速 度 及 肘 關 節 的 伸 屈 角 度

作 分 析 發 現 6 歲 的 女 童 在 投 擲 出 手 時 肘 關 節 屈 伸 角 度 較 3、 4

歲 女 童 靈 活 。  

透 過 上 述 我 們 可 以 瞭 解 ， 兒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與 性 別 、

年 齡 、 成 長 環 境 、 遺 傳 都 有 相 關 性 ， 但 是 由 兒 童 投 擲 的 動 作

型 態 中 ， 是 否 也 可 以 觀 察 出 其 發 展 的 關 鍵 時 期 呢 ？ 研 究 者 將

透 過 下 節 探 討 。  

 

第 二 節   兒 童 期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發 展 相 關 文 獻  

 

在 問 題 背 景 中 曾 提 到 G a l l a h u e 和 O z m u n（ 2 0 0 2）認 為 基

本 動 作 期 的 動 作 型 態 根 據 特 性 可 以 分 為 穩 定 性 （ s t a b i l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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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動 性 （ l o c o m o t i o n）、 操 作 性 （ m a n i p u l a t i o n） 三 種 。 其 中

投 擲 、 接 、 踢 、 打 擊 、 運 球 等 動 作 技 能 動 作 均 屬 於 操 作 性 動

作 。 因 此 投 擲 動 作 的 形 成 十 分 強 調 全 身 的 協 調 ， 所 以 許 多 研

究 者 透 過 全 身 觀 察 法（ t o t a l  b o d y  a p p r o a c h）或 是 因 素 組 成 觀

察 法 （ c o m p o n e n t  a p p r o a c h） 來 觀 察 投 擲 動 作 。  

A d r i a n 和 C o o p e r（ 1 9 9 5）在 他 們 的 書 中 以 運 動 力 學 的 觀

點 形 容 成 熟 的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應 該 注 意 的 項 目 ， 如 ： 高 速 投 擲

的 概 念 、 四 個 重 要 的 轉 軸 （ a x e s  o f  r o t a t i o n）、 環 肩 關 節 的 複

雜 性、肌 肉 的 重 要 性、手 部 的 作 用、腕 關 節 的 作 用 等。 E n o k a

（ 1 9 9 3） 更 提 出 投 擲 動 作 依 照 其 動 作 型 態 可 以 分 為 過 肩 投 擲

（ 如，棒 球、板 球、標 槍、飛 鏢 等 運 動 項 目 常 使 用 ）、低 手 投

擲（ 如，保 齡 球、壘 球 等 運 動 項 目 常 使 用 ）、推 擲（ 如 鉛 球 運

動 項 目 常 使 用 ）、拉 擲（ 如 鐵 餅、鏈 球 等 運 動 項 目 常 使 用 ）四

種 型 態 。 但 本 研 究 所 討 論 的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發 展 是 以 過 肩

投 擲 為 主 。  

G a l l a h u e 和 O z m u n（ 2 0 0 2） 將 投 擲 動 作 分 為 初 始 階 段

（ i n i t i a l  s t a g e）、 基 本 階 段 （ e l e m e n t a r y  s t a g e） 和 成 熟 階 段

（ m a t u r e  s t a g e）三 階 段 2 6 種 動 作 技 巧 及 8 個 發 展 的 困 難 點，

每 種 動 作 技 巧 和 每 個 困 難 點 均 配 合 兒 童 身 體 發 展 與 形 成 投 擲

動 作 的 關 鍵 處 ， 更 可 以 看 出 過 肩 投 擲 動 作 在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之

重 要 性 。  

但 有 許 多 的 研 究 者 也 嘗 試 各 種 運 動 科 學 實 驗 的 方 法 ， 希

望 找 到 影 響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中 的 重 要 參 數 。 如 Ya n 、

H i n r i c h s、 P a y n e 和 T h o m a s（ 2 0 0 0） 等 人 發 現 常 態 下 的 猛 力

投 擲 （ n o r m a l i z e d  j e r k） 對 於 女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有 明 顯 的

影 響 ； 6 歲 女 童 在 猛 力 投 擲 動 作 中 所 表 現 擲 球 手 的 加 速 度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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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擲 過 程 的 流 暢 性 明 顯 的 比 3 歲 、 4 歲 的 女 童 來 得 好 。 而 一

些 研 究 者 透 過 投 擲 動 作 是 由 各 種 自 由 度 的 關 鍵 轉 換 而 形 成 的

發 展 觀 念 ， 便 利 用 攝 影 機 做 分 析 孩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 像  

S e k i n e、 To y o k a w a、 A e 和 F u j i i（ 2 0 0 2） 等 研 究 者 針 對 國 小

一 、 三 、 五 年 級 的 學 童 進 行 三 度 空 間 D LT 法 分 析 其 動 作 型

態 ， 結 果 發 現 三 年 級 學 童 就 能 夠 在 適 當 的 角 度 出 手 投 球 ， 而

且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 藉 由 支 撐 腳 跨 步 的 動 作 ， 影 響 身 體 前 後 左

右 的 運 動 範 圍 。 另 外 ， 五 年 級 的 學 童 因 為 軀 幹 以 上 動 作 範 圍

擴 大 而 增 加 球 的 加 速 距 離 及 出 手 球 速 ； 由 此 可 知 ， 投 擲 動 作

的 成 熟 度 會 直 接 表 現 在 軀 幹 以 上 的 動 作 上 。  

而 另 外 一 群 研 究 者 則 到 大 學 、 高 中 找 業 餘 運 動 員 擔 任 受

試 者 ， 其 中 包 含 三 位 棒 球 投 手 、 一 位 美 式 足 球 四 分 衛 、 二 位

網 球 選 手 、 三 位 沒 參 加 過 投 擲 相 關 運 動 競 技 的 一 般 運 動 員 。

利 用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六 階 段 ： 封 閉 期 （ w i n d - u p ）、 跨 步 期

（ s t r i d e ）、 手 臂 上 揚 期 （ a r m - c o c k i n g ）、 加 速 期

（ a c c e l e r a t i o n ）、 減 速 期 （ d e c e l e r a t i o n ） 和 跟 隨 期

（ f o l l o w - t h r o u g h） 進 行 手 、 足 、 肩 、 胸 、 腹 主 要 投 擲 的 1 7

條 肌 肉 群 做 肌 電 圖（ e l e c t r o m y o g r a p h y）資 訊 收 集，發 現 肘 伸

肌（ e l b o w  e x t e n s o r）並 不 足 以 構 成 球 速 產 生 的 主 要 動 力 ；而

腕 關 節 肌 肉 群（ w r i s t  m u s c u l a t u r e）是 影 響 投 擲 準 確 度 的 重 要

關 鍵 （ H i r a s h i m a ,  K a d o t a ,  S a k u r a i ,  K u d o ,  &  O h t s u k i ,  2 0 0 2）。

雖 然 這 樣 研 究 是 針 對 成 人 完 整 的 、 成 熟 的 投 擲 動 作 進 行 分

析 ， 但 對 於 運 動 學 中 所 傳 達 出 的 動 作 型 態 發 展 而 言 可 顯 現 其

參 考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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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於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中 的 應 用  

 

蘇 聯 學 者 B e r n s t e i n（ 1 9 6 7）對 於 動 作 控 制 與 發 展 提 出 自

由 度 的 問 題 ， 但 是 由 於 人 體 的 自 由 度 過 多 ， 為 了 簡 化 整 個 動

作 控 制 過 程 ， 必 須 將 簡 單 的 動 作 形 成 聯 結（ u n i t）， 所 以 提 出

了 三 個 對 動 作 控 制 的 主 要 觀 念，即（ 1）將 整 個 個 體 視 為 機 械

系 統（ m e c h a n i c a l  s y s t e m），強 調 個 體 並 非 處 於 靜 態 狀 況；（ 2）

自 由 度 觀 念 的 提 出 。 控 制 了 身 體 的 自 由 度 即 掌 控 了 動 作 控

制 。 他 強 調 穩 定 性 （ s t a b i l i t y） 的 必 要 性 ， 神 經 系 統 可 將 幾

塊 肌 肉 組 群 聯 結 成 一 個 控 制 單 元 ， 稱 為 協 同 動 作 （ s y n e r g y）

這 些 協 同 動 作 即 為 協 調 動 作 的 重 要 基 礎 。 舉 例 來 說 人 體 並 非

一 個 分 散 的 機 器 零 件 組 ， 而 是 像 汽 車 的 方 向 盤 一 樣 會 形 成 聯

結 的 機 械 性 ；（ 3） 所 謂 動 作 協 調 能 力 就 是 能 掌 控 自 我 多 餘 的

自 由 度 ， 為 了 要 掌 控 新 的 自 由 度 ， 此 時 個 體 會 先 凍 結 部 分 自

由 度 而 產 生 退 化 的 情 形 。 以 上 觀 點 的 提 出 導 致 一 般 的 動 作 發

展 （ m o t o r  d e v e l o p m e n t） 的 哲 學 思 考 有 了 重 大 的 轉 變 ， 亦 即

開 始 趨 向 於 動 態 系 統 （ d y n a m i c  s y s t e m s） 的 概 念 模 式 。 這 個

模 式 與 動 作 發 展 成 熟 觀 點（ m a t u r a t i o n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有 相 當

大 的 差 距 （ G e s e l l ,  1 9 5 4； M c G r a w,  1 9 3 9）。 因 為 成 熟 觀 點 認

為 中 樞 神 經 的 成 熟 才 是 主 要 影 響 動 作 發 展 的 主 因 ， 但 是 動 態

系 統 卻 認 為 某 些 動 作 的 出 現 是 受 到 許 多 關 鍵 因 素 的 控 制 。 這

些 因 素 可 分 為 環 境 、 工 作 項 目 與 個 體 三 個 次 系 統

（ s u b - s y s t e m s）， 換 句 話 說 中 樞 神 經 只 不 過 是 個 體 次 系 統 的

其 中 一 個 參 數 ， 而 由 於 這 三 個 次 系 統 的 交 互 作 用 ， 生 物 體 因

而 產 生 動 作 型 態 進 一 步 去 控 制 動 作 。 另 外 這 三 個 次 系 統 它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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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動 作 的 發 展 是 因 為 在 互 動 之 中 有 所 謂 速 率 限 制

（ r a t e - l i m i t i n g） 以 及 環 境 賦 使 （ a f f o r d a n c e） 的 直 接 機 制 等

因 素 存 在 。 而 在 某 些 因 素 的 一 部 份 限 制 下 ， 新 的 動 作 並 無 法

出 現 ， 而 當 這 些 速 率 限 制 中 最 慢 的 因 素 成 熟 後 ， 另 一 個 新 的

動 作 才 會 出 現 ；（ H a y w o o d  &  G e t c h e l l ,  2 0 0 1）。 此 外 ， 人 體 也

會 隨 著 這 些 因 素 的 變 化 ， 透 過 自 發 性 的 自 我 組 織

（ s e l f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能 力，而 形 成 在 特 殊 條 件 下 的 特 有 動 作

型 態 。 但 在 面 對 環 境 、 工 作 項 目 不 同 的 任 務 時 ， 個 體 也 會 由

其 本 質 產 生 直 接 的 目 標 性 的 改 進 與 提 昇 。 因 此 ， 動 態 系 統 認

為 動 作 的 發 展 是 非 連 續 性 的（ d i s c o n t i n u o u s），即 使 是 在 某 些

次 系 統 的 連 續 性 的 改 變 下 ， 動 作 常 是 以 突 現 （ e m e r g i n g） 的

階 段 方 式 發 展 ， 例 如 ： 本 來 一 個 工 作 項 目 出 現 ， 個 體 可 以 使

用 形 狀 大 小 剛 好 的 用 具 去 完 成 它 ， 但 是 因 為 提 供 的 用 具 對 個

體 而 言 可 能 是 形 狀 大 小 不 襯 手 的 工 具 ， 此 時 個 體 立 刻 和 環

境 、 工 作 項 目 產 生 交 互 作 用 相 對 的 會 產 生 動 態 的 模 組 而 形 成

新 的 動 作 發 展 （ H a y w o o d  &  G e t c h e l l ,  2 0 0 1）。 此 外 在 動 作 穩

定 的 階 段 ， 由 於 動 作 本 身 吸 引 子 （ a t t r a c t o r） 的 影 響 ， 動 作

不 易 產 生 改 變，然 而 由 於 環 境、工 作 與 個 體 某 些 條 件 的 變 化，

動 作 開 始 產 生 不 穩 定 的 狀 態 （ i n s t a b i l i t y）， 而 此 時 即 是 動 作

轉 換 （ t r a n s i t i o n） 的 關 鍵 期 ， 經 過 這 個 階 段 的 發 展 後 ， 動 作

即 進 入 另 一 個 穩 定 階 段 （ M a g i l l ,  2 0 0 1）。  

以 動 態 系 統 觀 點 來 探 討 動 作 型 態 變 化 的 研 究 ， 楊 梓 楣 及

卓 俊 伶（ 1 9 9 8）以 1 4 名 平 均 年 齡 為 8 歲 的 國 小 二 年 級 兒 童 為

受 測 者 ， 研 究 不 同 大 小 尺 寸 的 球 所 形 成 的 環 境 限 制 ， 對 兒 童

接 球 動 作 型 態 的 影 響 。 結 果 發 現 ， 接 球 動 作 的 型 態 會 因 球 的

尺 寸 大 小 而 產 生 改 變 ， 而 這 種 改 變 就 是 屬 於 關 鍵 突 現 的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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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變 化 。 另 外 ， 梁 嘉 音 、 卓 俊 伶 和 簡 曜 輝 （ 1 9 9 8） 則 是 以 1

名 社 會 甲 組 的 女 性 籃 球 球 員 為 受 測 者 ， 利 用 改 變 投 籃 距 離 的

環 境 限 制 研 究 對 於 投 籃 動 作 型 態 的 影 響 。 結 果 發 現 ， 投 籃 距

離 的 不 同 一 樣 會 使 得 投 籃 的 動 作 型 態 產 生 改 變 ， 而 且 到 了 一

定 的 距 離 後 ， 動 作 甚 至 會 產 生 關 鍵 性 的 退 化 現 象 。  

因 此，從 動 態 系 統 的 觀 點 來 解 釋 不 同 動 作 的 產 生，可 以 發

現 其 解 釋 可 以 涵 蓋 實 際 動 作 控 制 與 生 活 動 作 發 展 中 許 多 動 作

形 成 的 原 因 。 也 解 決 了 動 作 發 展 中 年 齡 呈 現 非 線 性 成 長 的 問

題 。 但 是 以 動 態 系 統 所 解 釋 的 動 作 發 展 中 ， 對 於 個 體 本 身 的

本 質 （ n a t u r e） 對 環 境 、 工 作 項 目 互 動 的 研 究 最 近 也 漸 漸 被

重 視； Te i x e i r y 和 G a s p a r e t t o（ 2 0 0 2）對 7 1 位 年 齡 分 別 為 4、

6、 8、 1 0 歲 的 兒 童（ 男 3 4 人 、 女 3 7 人 ）其 慣 用 手 引 起 側 面

的 不 對 稱 在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的 發 展 的 討 論 中 就 指 出 因 為 個 體 本

身 的 限 制 引 起 環 境 、 工 作 項 目 的 被 選 擇 性 的 情 形 。  

 

 

第 四 節   環 境 賦 使 影 響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的 相 關 論 點  

 

G i b s o n（ 1 9 7 7） 所 提 出 的 環 境 賦 使 （ a f f o r d a n c e） 觀 念 ，

是 用 於 解 釋 環 境 對 個 體 動 作 表 現 之 影 響 ， 而 且 強 調 環 境 與 個

體 之 間 呈 現 自 然 的 相 互 影 響 ， 且 個 體 的 特 質 與 本 能 對 環 境 的

控 制 及 作 用 亦 有 差 異 。生 態 論（ e c o l o g i c a l  t h e o r y）的 學 者 認

為 行 動 系 統 （ a c t i o n  s y s t e m） 的 主 要 作 用 之 一 ， 就 是 主 動 的

探 索 環 境 以 取 得 能 讓 自 我 動 作 改 變 的 有 用 的 環 境 訊 息 ， 這 些

感 知 訊 息 會 再 透 過 個 體 自 我 重 組 的 歷 程 形 成 動 作 展 現 。  

而 如 果 將 環 境 賦 使 的 論 點 應 用 在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上 ， 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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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r q u e s - B r u n a 和 G r i m s h a w（ 1 9 9 7） 對 7 名 1 5 個 月 至 3 0 個

月 的 幼 兒 利 用 兩 架 隱 藏 式 攝 影 機 拍 攝 其 對 父 母 （ 為 目 標 ） 做

投 擲 動 作 的 分 析 發 現 沒 有 一 個 幼 兒 在 投 擲 過 程 中 將 手 肘 關 節

完 全 伸 展 開 來 ； 但 是 所 有 的 幼 兒 都 有 做 出 依 照 父 母 提 示 投 擲

的 命 令 句 的 動 作 ， 也 就 是 說 兒 童 在 成 長 的 過 程 中 周 遭 確 實 有

許 多 的 環 境 誘 因 以 及 目 標 物 的 導 引 ， 可 能 會 誘 發 其 產 生 動

作 。 動 作 型 態 或 許 是 爬 、 滾 抑 或 是 投 擲 、 接 球 、 踢 等 ， 但 是

在 個 體 生 長 的 成 熟 度 達 到 動 作 學 習 的 水 平 時 ， 再 配 合 環 境 訊

息 的 適 時 提 供 ， 個 體 的 動 作 就 得 以 順 勢 成 長 。 而 由 另 一 個 例

子 而 言 ， 腦 性 麻 痺 （ c e r e b r a l  p a l s y） 患 者 本 身 因 為 病 理 之 限

制 所 以 無 法 行 走 如 常 人 ， 但 是 如 果 給 予 鼓 勵 、 適 時 的 攙 扶 、

或 是 營 造 一 安 全 環 境 而 使 得 其 重 新 發 展 出 行 走 的 動 作 ， 此 時

可 以 發 現 患 者 都 會 發 展 出 自 己 獨 有 的 行 走 型 態 （ G a l l a h u e  &  

O z m u n ,  2 0 0 2）。 所 以 由 上 述 論 點 可 知 ， 環 境 賦 使 也 是 動 態 系

統 的 動 作 發 展 中 一 項 具 影 響 力 的 參 數 。  

另 外，環 境 賦 使 也 可 以 解 釋 在 個 體 自 我 內 在 本 質 對 環 境 的

選 擇 ， 即 當 一 個 物 體 或 工 作 出 現 在 兒 童 面 前 時 ， 他 能 立 刻 直

接 瞭 解 它 的 功 用 ： 例 如 說 ： 目 標 的 大 小 、 形 狀 、 質 地 等 等 。

以 上 這 些 提 供 給 個 體 的 選 擇 訊 息 都 可 歸 類 為 環 境 賦 使

（ H a y w o o d  &  G e t c h e l l ,  2 0 0 1）。  

所 以 我 們 由 此 可 以 瞭 解，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的 發 展 除 了 個 體 、

工 作 、 環 境 三 個 次 系 統 的 交 互 作 用 中 彼 此 所 給 予 的 限 制 之

外 ， 環 境 賦 使 所 提 供 的 正 向 引 導 也 許 更 能 解 釋 一 些 動 作 發 展

的 機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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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本 章 總 結  

 

透 過 以 上 文 獻 探 討，可 以 非 常 清 楚 地 瞭 解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重 要 。 投 擲 動 作 在 許 多 的 運 動 競 技 項 目 之 中 或 是 身 體 協

調 能 力 的 建 構 項 目 中 都 佔 了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 但 是 它 不 同 於

跑 、 跳 、 走 ， 日 常 生 活 中 都 有 練 習 機 會 。 因 此 就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的 觀 點 而 言 ， 兒 童 獲 得 此 動 作 發 展 的 過 程 當 中 ， 除 了 要 探

討 速 度 、 身 體 比 率 、 環 境 、 工 作 項 目 的 限 制 外 ， 環 境 直 接 所

提 供 的 正 向 訊 息 實 在 也 不 能 忽 視 。 因 此 把 環 境 賦 使 當 作 是 一

種 對 個 體 系 統 的 本 質 及 環 境 、 工 作 項 目 的 直 接 影 響 函 數 ， 進

一 步 了 解 中 晚 期 兒 童 在 環 境 賦 使 的 引 導 下 所 產 生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變 化 ， 實 在 是 一 個 具 實 用 性 又 值 得 探 索 的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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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的 需 要 ， 通 過 三 度 空 間 影 片 分 析

法 ， 以 獲 得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 而 在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上 可

分 為 ： 第 一 節 、 實 驗 參 加 者 ； 第 二 節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第

三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 第 四 節 、 場 地 佈 置 ； 第 五 節 、 實 驗

步 驟；第 六 節、資 料 的 收 集 與 處 理 方 法；第 七 節、統 計 方 法 。 

 

第 一 節   實 驗 參 加 者  

 

本 實 驗 的 參 加 者 為 5 歲（ 5 . 1  ±  0 . 3 歲 ）、 7 歲（ 7 . 2  ±  0 . 3

歲 ）、 9 歲 （ 9 . 2  ±  0 . 3 歲 ）、 1 1 歲 （ 1 1 . 1  ±  0 . 2 歲 ） 男 童 各 8

名，共 3 2 名 實 驗 參 加 者。在 實 驗 之 前，先 請 各 實 驗 參 加 者 填

寫 基 本 資 料 調 查 表。並 且 測 量 身 高、體 重、手 掌 長（ 如 表 1）。

接 著 研 究 者 為 每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及 其 家 長 或 是 監 護 人 說 明 實 驗

的 流 程 與 步 驟 ， 並 簽 署 「 參 與 研 究 家 長 （ 監 護 人 ） 同 意 書 」

（ 如 附 錄 二 ），而 每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均 為 動 作 協 調 發 展 正 常 兒 童

且 四 肢 沒 有 受 過 嚴 重 外 傷 。 最 後 ， 所 有 實 驗 參 加 者 均 未 接 受

與 投 擲 能 力 相 關 的 特 殊 運 動 訓 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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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 驗 參 加 者 基 本 資 料  
  5 歲 組 ( n = 8 ) 7 歲 組 ( n = 8 ) 9 歲 組 ( n = 8 )   1 1 歲 組 ( n = 8 )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年 齡   (歲 )     5 . 1   0 . 3   7 . 2  0 . 3   9 . 2  0 . 3    1 1 . 1   0 . 2  

身 高 (公 分 )   1 1 6 . 7   4 . 1 1 2 2 . 5  6 . 7 1 3 4 . 3  5 . 4   1 4 5 . 4   2 . 2  

體 重 (公 斤 )    2 3 . 3   3 . 0  2 3 . 3  3 . 4  3 0 . 0  6 . 6    3 8 . 0   8 . 4  

手 掌 (公 分 )    1 3 . 5   0 . 7  1 3 . 9  1 . 0  1 5 . 2  0 . 7    1 6 . 4   0 . 9  

 

第 二 節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實 驗 前 研 究 時 間 自 2 0 0 4 年 4 月 2 0 日 至 4 月 3 0 日 ， 期 間

準 備 各 項 實 驗 器 材 以 及 聯 絡 受 測 者 ， 並 接 洽 實 驗 場 地 及 協 助

人 員。正 式 實 驗 時 間 為 2 0 0 4 年 5 月 1 7 日 至 3 1 日 以 彰 化 縣 村

東 國 小 操 場 為 實 驗 地 點 ， 依 據 實 驗 需 求 ， 在 內 自 行 佈 置 一 不

受 外 界 干 擾 的 實 驗 場 所 。  

 

第 三 節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本 研 究 所 需 要 的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如 圖 一 )，包 含 了 測 量 部

份 及 資 料 處 理 部 份 ：  

 

一 、 測 量 部 份 ：  

（ 一 ） R e d l a k e  M o t i o n  S c o p e 1 0 0 0 高 速 攝 影 機 2 部 。  

（ 二 ） 自 製 三 度 空 間 座 標 架 1 個 （ 2 5 個 參 考 點 ）。  

（ 三 ） 紅 白 標 示 旗 1 組 。  

（ 四 ） 長 板 凳 （ 長 1 5 0  c m， 寬 6 0  c m， 高 3 5  c m） 1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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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標 準 軟 式 棒 球 （ 直 徑  7  c m； 重  1 3 0  g） 3 個 。  

（ 六 ） 眼 罩 4 0 個 、 標 示 貼 點 4 0 組 。  

（ 七 ） 5 0 公 尺 皮 尺 一 捲 。  

 

二 、 資 料 處 理 部 份 ：  

（ 一 ）影 像 數 位 化 部 份 與 分 析 部 份（ 運 動 學 資 料 的 分 析 ），是

使 用 S I M I 分 析 軟 體 。 而 其 硬 體 方 面 包 含 ： 個 人 電 腦

一 部 ， 攝 影 電 腦 2 部 。  

（ 二 ） 實 驗 數 據 的 統 合 整 理 是 以 O r i g i n  7 . 0 版 專 業 資 料 分 析

系 統 進 行 處 理 與 作 圖 。  

（ 三 ） 以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2 0 0 0 版 資 料 分 析 系 統 分 析 資 料 。  

（ 四 ）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 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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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b )  

  

( c )   ( d )  

  

( e )   ( f )  

  

圖 1： 實 驗 儀 器 設 備 。 註 ：（ a） 高 速 攝 影 機 ；（ b） 高 速 攝 影 機

連 結 電 腦；（ c）高 速 攝 影 機 觀 測 螢 幕；（ d）2 5 點 定 位 座 標 架（ e）

實 驗 用 長 板 凳 ；（ f） 軟 式 少 棒 標 準 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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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場 地 佈 置  

 

為 了 使 本 實 驗 可 以 有 效 進 行，針 對 實 驗 設 備 位 置 將 實 驗 場

地 加 以 分 區 ， 並 分 配 各 區 實 驗 人 員 。 工 作 場 地 區 分 為 ： 一 、

報 到 與 基 本 測 量 區 ； 二 、 貼 點 說 明 區 ； 三 、 投 擲 測 量 區 。 各

區 實 驗 人 員 工 作 如 下 ：  

 

一、報 到 與 基 本 測 量 區：（ 一 ）說 明 實 驗 流 程 與 注 意 事 項；（ 二 ）

測 量 及 登 錄 實 驗 參 加 者 基 本 資 料 。  

二 、 貼 點 說 明 區 ： 每 位 實 驗 者 在 此 於 左 右 肩 關 節 、 左 右 肘 關

節 、 左 右 腕 關 節 、 左 右 髖 關 節 、 右 手 背 中 心 等 處 貼 上 9

個 保 麗 龍 標 示 點 （ 直 徑 1 . 5 公 分 半 球 點 ） 並 向 受 試 者 說

明 投 擲 注 意 事 項 ， 請 受 試 者 做 暖 身 運 動 。  

三 、 投 擲 測 量 錄 影 拍 攝 區 ： 實 驗 參 加 者 坐 於 長 條 板 凳 上 從 事

投 擲 運 動 。 參 加 者 的 膝 關 節 以 機 車 輪 內 胎 固 定 並 要 求 完

全 平 直 。 指 導 實 驗 參 加 者 遮 住 雙 眼 坐 在 長 板 凳 上 以 右 手

執 球 做 單 手 全 力 投 擲 動 作 （ f o r c e f u l  t h r o w i n g）。 於 實 驗

參 加 者 睜 開 雙 眼 的 同 時 在 第 一 次 投 擲 落 點 兩 倍 距 離 處 站

立 一 位 協 助 測 試 者 雙 手 搖 旗 ， 要 求 實 驗 參 加 者 再 一 次 以

右 手 執 球 做 單 手 全 力 投 擲 動 作 。 場 地 的 佈 置 大 約 如 下 所

述：二 部 高 速 攝 影 機 拍 攝 頻 率 為 2 5 0 H z、快 門 為 1 / 2 5 0 0，

『 矢 狀 面 攝 影 機 』鏡 頭 中 心 與 受 測 者 的 直 線 距 離 為 1 6 . 5  

m， 取 景 範 圍 寬 4  m、 高 3  m， 景 深 4  m，『 6 0 度 角 攝 影

機 』 鏡 頭 中 心 與 受 測 者 的 直 線 距 離 為 3 3 . 0  m。（ 如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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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 驗 場 地 高 速 攝 影 機 配 置 圖  

 

 

○  

視 軸 夾 角 6 0 ° 

33.0m 1 6 . 5  m  

9 0 °  

6 0 °攝 影 機  

球  

2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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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b )  

  

( c )   ( d )  

  

( e )   ( f )  

  

圖 3： 實 驗 場 地 配 置 及 實 驗 概 況 。 註 ：（ a） 實 驗 說 明 區 ；（ b）

貼 點 準 備 區 ；（ c） 以 機 車 輪 內 胎 固 定 下 肢 ；  

（ d）戴 眼 罩 投 擲 說 明；（ e）兩 位 攝 影 機 操 作 者 確 認 同 步 時 間 ；

（ f） 矢 狀 面 投 擲 拍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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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實 驗 步 驟  

 

本 研 究 實 驗 進 行 步 驟 流 程 （ 如 圖 4） 如 下 ：  

一 、 篩 選 出 5 歲 、 7 歲 、 9 歲 、 1 1 歲 兒 童 各 8 名 ， 其 身 高 、

體 重 在 各 年 齡 常 模 平 均 值 上 下 一 個 標 準 差 範 圍 ， 及 非 動

作 發 展 不 協 調 者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  

二 、 實 驗 開 始 前 先 取 得 每 一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監 護 人 的 實 驗 同 意

書 。  

三 、 實 驗 前 研 究 ： 將 正 式 實 驗 進 行 時 的 整 個 流 程 加 以 確 定 。  

四 、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報 到 後 聽 取 實 驗 流 程 與 注 意 事 項 。  

五 、 實 驗 參 加 者 進 行 熱 身 活 動 ， 並 聽 取 投 擲 動 作 要 求 規 定 。  

六 、 在 正 式 進 行 實 驗 時 ， 先 拍 攝 三 度 空 間 座 標 架 約 兩 分 鐘 ，

並 以 高 頻 閃 光 燈 確 定 兩 台 高 速 攝 影 機 為 同 步 。 實 驗 參 與

者 依 照 主 試 者 的 口 令 動 作 ， 當 聞 「 請 就 位 」 的 口 令 時 ，

實 驗 參 與 者 自 行 入 內 並 就 座 於 特 製 的 長 板 凳 上 ， 使 用 眼

罩 自 行 遮 住 雙 眼 。 當 主 試 者 下 達 「 投 擲 」 口 令 的 同 時 實

驗 參 與 者 朝 前 方 盡 可 能 的 全 力 投 擲 ， 主 試 者 同 時 利 用

R e d l a k e  M o t i o n  S c o p e 1 0 0 0 高 速 攝 影 機 拍 攝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動 作 。 接 著 由 協 助 測 試 者 站 立 於 第 一 次 落 點 兩 倍 距 離

遠 處 ， 並 請 實 驗 參 與 者 拿 掉 眼 罩 ， 主 試 者 下 達 「 第 二 次

投 擲 開 始 」 口 令 的 同 時 ， 實 驗 參 與 者 朝 前 方 揮 舞 雙 旗 之

協 助 測 試 者 處 盡 可 能 的 全 力 投 擲 ， 再 利 用 R e d l a k e  

M o t i o n  S c o p e 1 0 0 0 高 速 攝 影 機 拍 攝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動 作 ，

並 記 錄 之 ， 以 作 為 分 析 此 動 作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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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實 驗 實 施 流 程 圖  

 

 

收 集 投 擲 動 作 攝 影 資 料  

收 集 投 擲 動 作 攝 影 資 料  

篩 選 適 當 身 高 體 重 的 實 驗 者 參 加  

實 驗 前 研 究  

報 到 並 聽 取 實 驗 流 程 與 注 意 事 項  

伸 展 與 熱 身 活 動 並 聽 取 動 作  

遮 眼 全 力 投 擲 測 量 拍 攝  

有 引 導 全 力 投 擲 測 量 拍 攝  

資 料 統 計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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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的 收 集 與 處 理 方 法  

 

一 、 運 動 學 的 資 料  

（ 一 ） 運 動 學 資 料 數 位 化 的 過 程  

本 研 究 是 使 用 S I M I 的 三 度 空 間 動 作 分 析 系 統 ， 分 別 點

取 二 部 攝 影 機 的 標 誌 點（ l a n d m a r k）、身 體 標 誌 點（ 標 誌 點 位

置 如 圖 5）。 人 體 的 9 個 標 誌 點 ： 左 肩 、 右 肩 、 左 肘 、 右 肘 、

左 腕 、 右 腕 、 左 髖 、 右 髖 及 右 手 掌 將 人 體 簡 化 為 6 個 肢 段 ，

分 別 為：右 手、右 前 臂、右 上 臂、軀 幹、左 上 臂、左 前 臂 等 。

為 了 測 驗 球 出 手 速 度，再 增 加 1 個 球 的 標 誌 點，共 計 1 0 個 標

誌 點 。  

 

 

 

 

 

 

 

 

 

 

 

圖 5： 數 位 化 分 析 的 標 誌 點 位 置 與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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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座 標 是 為 每 一 部 攝 影 機 的 個 別 座 標 系 統 （ c a m e r a  

c o o r d i n a t e  c y s t e m）， 將 二 部 攝 影 機 的 個 別 座 標 系 統 資 料 經 直

接 線 性 轉 換 （ d i r e c t  l i n e a r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後 ， 即 可 獲 得 實

際 的 三 度 空 間 座 標 值 。 有 關 整 個 數 位 化 的 原 理 與 過 程 將 依 下

列 三 點 說 明 ：（ 1） 直 接 線 性 轉 換 ；（ 2） 資 料 的 修 勻 ；（ 3）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的 計 算 方 法 。  

（ 1） 直 接 線 性 轉 換  

利 用 影 片 分 析 三 度 空 間 座 標 時 ， 取 影 片 座 標 與 空 間 座 標

的 線 性 關 係 來 計 算 空 間 座 標 的 方 法 ， 稱 為 直 接 線 性 轉 換 法 ，

它 必 須 以 控 制 點 來 計 算 轉 換 常 數 ， 並 依 兩 部 攝 影 機 的 轉 換 常

數 來 計 算 空 間 座 標。其 計 算 攝 影 機 常 數 的 方 法，是 以 1 2 個 方

程 式 計 算 1 1 個 轉 換 常 數 ， 方 法 如 下 ：  

 設   攝 影 機 號 碼 i = 1 , 2    控 制 點 號 碼 j = 1 , . . . . , n  

 

   

   

Ａ ∼ Ｋ 為 轉 換 常 數      ｘ ,ｙ ,ｚ 為 控 制 點 的 空 間 座 標  

其 線 性 關 係 如 下 ：  

 

 

 

． ． ． ． ． ．（ Ⅰ ）  

 

 

 

U i j =控 制 點 j 攝 影 機 i 的 水 平 座 標  

V i j =控 制 點 j 攝 影 機 i 的 垂 直 座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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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六 個 以 上 的 控 制 點 ， 即 可 將 方 程 式 以 行 列 式 表 示 ，

並 以 最 小 平 方 法 計 算 出 Ａ 至 Ｋ 共 1 1 個 的 轉 換 常 數，其 寫 法 如

下 ：  

 

 

在 求 得 轉 換 常 數 後 ， 即 可 依 轉 換 常 數 建 立 空 間 座 標 方 程

式 ， 其 方 法 即 將 Ａ 至 Ｋ 代 入 方 程 式 （ Ⅰ ） 中 ， 並 由 二 部 攝 影

機 的 平 面 數 位 化 資 料 ， 以 最 小 平 方 法 （ l e a s t  s q u a r e  m e t h o d）

求 解 x ,  y ,  z， 其 方 程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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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三 度 空 間 參 考 座 標 架 上 的 控 制 點 之 座 標 為 已 知 值

（ 實 際 測 量 而 得 ），故 可 以 以 均 方 根（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法 ，

求 得 此 直 接 線 性 轉 換 法 的 估 計 誤 差 值 ， 其 算 法 如 下 ：  

． ． ． ． ． ．（ Ⅱ ）  

 

其 中 RX 為 參 考 值 ， iX 為 實 測 值 。  

本 研 究 以 2 5 個 參 考 點 座 標 進 行 1 1 個 直 接 線 性 轉 換 常 數

的 計 算 ， 並 計 算 2 5 個 參 考 點 實 際 座 標 值 與 線 性 轉 換 後 座 標

值 ， 計 算 參 考 點 的 誤 差 在 各 方 向 的 誤 差 都 小 於 0 . 5 %。  

（ 2） 資 料 的 修 勻  

從 影 片 轉 換 過 來 的 座 標 數 據 稱 為 「 原 始 數 據 （ r a w  

d a t a）」， 而 原 始 數 據 中 常 常 參 雜 有 噪 音 ， 這 些 噪 音 的 來 源 包

括 攝 影 機 的 震 動 、 數 位 化 過 程 的 人 為 判 斷 誤 差 或 是 轉 換 過 程

中 的 一 些 隨 機 誤 差 . . .等（ W i n t e r， 1 9 9 0）。 所 以 ， 利 用 數 字 平

滑 技 術 以 降 低 誤 差 的 方 法 就 顯 的 相 當 重 要 。  

本 研 究 採 用 的 平 滑 方 法 是 S I M I 軟 體 提 供 的 零 相 位 移 數

位 濾 波 法 （ b u t t e r w o r t h  f o u t h - o r d e r  z e r o  l a g  d i g i t a l  f i l t e r） 將

數 位 化 後 的 原 始 資 料 加 以 修 勻 ， 其 修 勻 的 方 程 式 如 下 ：  

 

．（ Ⅲ ）  

 

X 1  ： 為 修 勻 後 座 標 資 料  

X  ： 為 未 修 勻 的 原 始 座 標 資 料  

n T   ： 為 第 n 個 採 樣 畫 面  （ n T- T）： 為 第 n - 1 個 採 樣 畫 面  

 （ n T- 2 T）： 為 第 n - 2 個 採 樣 畫 面  

0 2a b...... 等 ： 為 過 濾 係 數  

( )
N

iR XX
ERMS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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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的 數 位 濾 波 法 中 ， 選 用 的 截 止 頻 率 （ c u t o f f  

F r e q u e n c y）是 以 系 統 軟 體 提 供 的 最 佳 截 止 頻 率；修 勻 的 方 式

是 以 原 始 數 據 帶 入 公 式 （ Ⅲ ） 中 從 頭 至 尾 過 濾 一 次 ， 是 為 二

階 低 通 濾 波 （ b u t t e r w o r t h - t y p e  l o w - p a s s  f i l t e r  o f  s e c o n d  

o r d e r），可 是 這 將 會 在 截 止 頻 率 處 有 9 0 度 的 滯 後 相 移（ p h a s e  

l a g）， 而 產 生 相 失 真 （ p h a s e  d i s t o r t i o n）， 所 以 ， 為 了 消 除 此

至 後 相 移 的 情 形 ， 則 再 將 修 勻 後 的 資 料 自 尾 至 頭 修 勻 一 次 ，

使 相 位 前 移 9 0 度 ， 此 即 為 零 相 位 移 數 位 濾 波 法 。  

（ 3）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的 計 算 方 法  

假 設 位 移 的 資 料 為  id ， i = 1 , . . . , n（ i 為 影 片 張 數 ）  

  ∆ t  為 影 片 與 影 片 間 的 時 間 間 隔  

 則 當 i = 1 時 ， 速 度   

  

     當 i = 2 , . . . , n - 1 時 ， 速 度   

   

     當 i = n 時，速 度  

 

 加 速 度 的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  

 當 i = 1 時，加 速 度   

  

   當 i = 2 和 n - 1 時，加 速 度  

  

 當 i = 3 , . . . , n - 2 時，加 速 度  

 

   當 i = n 時 ， 加 速 度   

 

t
dddV

∆

−+−
= 2

34 123
1

t
ddV ii

∆

−
= −+

2
11

1

t
dddV nnn

n ∆

+−
= −−

2
34 12

t
dddda

∆
−+−

= 2
4321

1
452

t
ddd iii

ia
∆

−+
+−

= 2
11 2

t
ddddd iiiii

ia
∆

−× −−++
−+−+

= 2
2112 1630160833.0

t
dddd nnnn

na
∆

−+−
= −−−

2
123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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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資 料 的 擷 取 方 法  

本 研 究 的 影 片 擷 取 是 以 出 手 點 為 標 準 點 ， 出 手 前 蒐 集

1 0 0 張 圖 檔 出 手 後 蒐 集 3 0 張 圖 檔 合 成 之 影 像；以 利 實 驗 分 析

與 觀 察 。  

 

第 七 節   統 計 方 法   

 

分 析 處 理 後 的 各 參 數 資 料 ， 利 用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

版 軟 體，將 各 參 數 以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t w o  w a y  A N O VA），

以 遮 眼 投 擲 及 引 導 投 擲 為 重 複 量 數 進 行 統 計 考 驗 ，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與 遮 眼 投 擲 及 引 導 投 擲 球 距 、 球 速 、 上 肢 各 關 節 角 速 度

以 及 時 間 差 等 投 擲 運 動 學 參 數 的 差 異 顯 著 性 。 交 互 作 用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則 進 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 若 達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

則 以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交 互 作 用 若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主 要 效 果 若 達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 則 以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本 研 究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α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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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時，不 同 年

齡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及 各 項 運 動 學 參 數 特 徵 的 差 異 。 實 驗 所

得 數 據 經 處 理 後 ， 將 結 果 分 為 四 節 加 以 說 明 ： 第 一 節 、 球 距

與 球 速 特 徵 ； 第 二 節 、 投 擲 手 各 不 同 關 節 角 速 度 ； 第 三 節 、

出 手 角 度 及 投 擲 手 關 節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 第 四 節 、 討 論 。  

 

第 一 節     球 距 與 球 速 特 徵  

 

一 、 球 距 特 徵  

因 為 許 多 研 究 投 擲 型 態 的 文 獻 大 多 是 以 測 量 球 距 及 球 速

變 化 來 當 作 依 變 項 探 討 ， 所 以 本 節 先 針 對 球 距 及 球 速 作 分

析 。 表 2 是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球 距 和 各 項 球 速

參 數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的 呈 現 。 而 本 實 驗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組 兒

童 在 球 距 的 差 異 性 時 ， 由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的 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2 . 5 4， p  >  . 0 5， η 2  =  . 2 1， p o w e r  =  . 5 6）。 不 過 球 距 在 年 齡 因

子 的 主 要 效 果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2 2 . 5 4， p  <  . 0 5， η 2  

=  . 7 1， p o w e r  =  1 . 0 0），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 ， 投 擲 球 距 越 遠 。 另

外 球 距 在 投 擲 方 式 因 子 的 主 要 效 果 也 達 顯 著 差 異（ F ( 1 ,  2 8 )  =  

7 . 8 3， p  <  . 0 5， η 2  =  . 2 2， p o w e r  =  . 7 7）， 進 一 步 比 較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的 平 均 數 ，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在 引 導 投 擲 時 的

球 距（ 7 . 8 5  ±  2 . 7 6  m）顯 著 高 於 遮 眼 投 擲 時 的 球 距（ 7 . 2 8  ±  2 . 8 1  

m）。所 以 研 究 者 更 進 一 步 想 藉 由 球 速 運 動 學 參 數 的 蒐 集 來 瞭

解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在 引 導 與 遮 眼 投 擲 上 的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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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球 速 參 數  

平 均 值 （ M） 與 標 準 差 （ S D）  

  5 歲 組 （ n = 8）  7 歲 組 （ n = 8） 9 歲 組 （ n = 8）  1 1 歲 組 （ n = 8）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球 距 ( m )       

M   4 . 1 9  4 . 6 2   6 . 6 6 6 . 9 5 7 . 7 8 9 . 3 1   1 0 . 4 8  1 0 . 5 4

S D   1 . 7 0  1 . 4 2   1 . 1 6 0 . 9 4 2 . 2 8 1 . 6 7   1 . 5 3  2 . 1 3

        

最 大 球 速 ( m / s e c )      

M   7 . 8 0  7 . 8 5   8 . 9 3 8 . 9 5 1 0 . 0 0 9 . 7 5   1 1 . 7 4  1 1 . 8 4

S D   1 . 2 4  1 . 2 6   1 . 2 3 1 . 2 4 0 . 9 1 1 . 0 6   1 . 4 5  2 . 2 0

        

最 大 水 平 球 速 ( m / s e c     

M   7 . 3 4  7 . 5 3   7 . 3 0 7 . 6 1 9 . 4 3 9 . 0 1   1 0 . 4 8  1 0 . 5 4

S D   1 . 1 3  1 . 2 0   1 . 1 7 1 . 1 3 0 . 9 9 1 . 0 7   1 . 5 3  2 . 1 3

  �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 m / s e c )     

M   2 . 1 7  2 . 2 9   2 . 0 6 2 . 3 3 3 . 3 9 3 . 9 0   4 . 5 7  5 . 2 2

S D   0 . 7 2  0 . 7 4   0 . 7 3 0 . 7 7 0 . 9 8 0 . 7 0   1 . 8 8  1 . 6 0

        

出 手 球 速 ( m / s e c )     

M   7 . 5 8  7 . 6 3   8 . 7 1 8 . 7 4 9 . 7 6 9 . 4 3   1 1 . 3 8  1 1 . 3 9

S D   1 . 1 2  1 . 0 8   1 . 0 9 1 . 0 8 0 . 8 4 1 . 0 0   1 . 3 6  1 . 8 8

        

�出 手 水 平 球 速 ( m / s e c )     

M   7 . 2 2  7 . 3 1   8 . 1 8 8 . 1 9 9 . 2 0 8 . 6 8   1 0 . 2 1  1 0 . 1 5

S D   1 . 0 4  1 . 1 3   1 . 2 2 1 . 5 7 0 . 9 8 1 . 0 2   1 . 5 2  1 . 9 0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 m / s e c )     

M   - 0 . 4 9  0 . 2 5   2 . 2 3 2 . 4 5 2 . 3 7 3 . 6 6   3 . 3 9  4 . 9 6

S D   2 . 0 1  1 . 7 8   0 . 9 2 1 . 2 4 1 . 8 7 0 . 8 5   3 . 4 5  1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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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大 球 速 及 出 手 球 速  

由 表 8 可 以 見 到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球 距 、 最 大 球 速 、 出 手

球 速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的 各 項 數 據 。 從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在 最 大 球 速 的 表 現 上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0 . 1 8，p  >  . 0 5，η 2  =  . 0 2，

p o w e r  =  . 0 8）。但 年 齡 因 子 的 主 要 效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1 3 . 9 8， p  <  . 0 5， η 2  =  . 6 0， p o w e r  =  1 . 0 0），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 ，

最 大 球 速 越 大 。 由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來 看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最 大 球 速 間 沒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0 1， p  

>  . 0 5， η 2  =  . 0 0， p o w e r  =  . 0 8）。  

另 外 針 對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出 手 球 速 的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0 . 3 4， p  >  . 0 5， η 2  =  . 0 4， p o w e r  =  . 1 1） 但 是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1 5 . 7 2， p  <  . 0 5， η 2  

=  . 6 3， p o w e r  =  1 . 0 0），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 ， 出 手 球 速 越 大 。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來 看 ，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出 手

球 速 沒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1 5， p  >  . 0 5， η 2  =  . 0 1，

p o w e r  =  . 0 7）。所 以 在 球 距 與 最 大 球 速、出 手 球 速 的 變 異 性 分

析 中 發 現 了 球 距 的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有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但

最 大 球 速 與 出 手 球 速 卻 沒 有 ， 這 說 明 了 仍 有 不 同 的 球 速 運 動

學 參 數 影 響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投 擲 結 果，所 以 進 一 步 做 以 下 分 析。 

 

三 、 最 大 水 平 球 速 及 出 手 水 平 球 速  

研 究 者 進 一 步 來 討 論 最 大 水 平 球 速 及 出 手 水 平 球 速 。 從

表 9 可 以 瞭 解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間 最 大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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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速 及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 出 手 水 平 球 速 及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數 據 。  

而 由 最 大 水 平 球 速 的 差 異 情 形 來 看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0 . 5 1， p  >  . 0 5， η 2  =  . 0 5， p o w e r  =  . 1 4）。 但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8 . 6 4， p  <  . 0 5， η 2  

=  . 4 8， p o w e r  =  . 9 8），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最 大 水 平 球 速 越 大 。

而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的

最 大 水 平 球 速 還 是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0 0， p  >  . 0 5，

η 2  =  . 0 0， p o w e r  =  . 0 5）。 另 外 再 由 出 手 水 平 球 速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在 出 手 水 平 球 速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0 . 3 3， p  >  . 0 5， η 2  =  . 0 1， p o w e r  =  . 0 9）

但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8 . 4 2， p  <  . 0 5，

η 2  =  . 4 7， p o w e r  =  0 . 9 9）， 年 齡 越 大 組 出 手 水 平 球 速 越 大 。 再

來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則 顯 示 出 遮 眼 投 擲 和 引 導 投 擲 出

手 水 平 球 速 之 間 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4 5， p  >  . 0 5，

η 2  =  . 0 5， p o w e r  =  . 1 3）。  

 

四 、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和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在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在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的 差 異 情 形 上，由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還 是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0 . 6 6， p  >  . 0 5， η 2  =  . 0 7， p o w e r  

=  . 1 7）。但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1 2 . 8 4，

p  <  . 0 5， η 2  =  . 4 8， p o w e r  =  1 . 0 0）， 隨 著 年 齡 增 加 ， 垂 直 球 速

越 大 。 而 且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也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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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擲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6 . 9 1， p  <  . 0 5， η 2  

=  . 2 0， p o w e r  =  . 7 2）。 進 一 步 比 較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之 平

均 數 時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在 引 導 投 擲 時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 3 . 4 4  

±  1 . 5 7  m / s e c）顯 著 高 於 遮 眼 投 擲 時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3 . 0 5  ±  1 . 5 3  

m / s e c）。 而 再 進 一 步 比 較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之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0 . 8 5， p  >  . 0 5， η 2  =  . 0 8， p o w e r  

=  . 2 1）。 不 過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一 樣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9 . 6 1， p  <  . 0 5， η 2  =  . 5 1， p o w e r  =  . 9 9）， 隨 著 年 齡 增 加 ，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越 大 。 而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則 顯 示 投 擲 時

遮 眼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與 引 導 投 擲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2 8 )  =  8 . 5 1， p  <  . 0 5， η 2  =  . 5 1， p o w e r  =  . 9 9）。 比 較 這 兩 種 投

擲 方 式 之 平 均 數 發 現 ，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在 引 導 投 擲 時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2 . 8 3  ±  2 . 2 4  m / s e c）顯 著 高 於 遮 眼 投 擲 時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 1 . 8 7  ±  2 . 5 9  m / s e c）。 由 此 可 知 在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以 及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引 導 投 擲 的 垂 直 球 速 都 顯 著 高 於

遮 眼 投 擲 。  

 

第 二 節   投 擲 手 各 不 同 關 節 角 速 度  

 

一 、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 一 ） 腕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可 以 先 由 表 3 看 到 各 年 齡 組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再 由 表 1 0 看 到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 而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最 大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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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0 . 7 1， p  >  . 0 5， η 2  =  . 0 7， p o w e r  =  . 1 8）；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1 . 5 6， p  >  . 0 5，

η 2  =  . 2 2， p o w e r  =  . 3 7）。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也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最 大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0 . 0 0， p  >  . 0 5， η 2  =  0 . 0 0， p o w e r  =  . 0 5）。  

 

（ 二 ） 腕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接 著 由 出 手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變 異 性 的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表 3：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平 均 值 （ M） 與 標 準 差 （ S D）  

  5 歲 組 （ n = 8）  7 歲 組 （ n = 8） 9 歲 組 （ n = 8）   1 1 歲 組 （ n = 8）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最 大 腕 角 速 度  ( d e g / s e c )  

M   9 7 2 8 3 9   9 1 9 8 5 4 1 0 4 7 1 1 2 6   1 1 5 7 1 2 6 0

S D   3 6 8 2 3 9   3 9 4 2 5 5 5 4 2 5 1 7   3 8 6 3 7 2

      

出 手 腕 角 速 度  ( d e g / s e c )  

M   - 3 5 1 4 7   6 9 8 6 0 2 5 5 3 5 4 6   5 4 2 1 0 3 8

S D   5 3 9 6 3 7   4 4 3 3 3 9 5 7 5 5 5 3   7 5 2 4 9 7

      

最 小 腕 角 速 度  ( d e g / s e c )  

M   - 9 0 0 - 4 9 5   - 8 4 9 - 6 7 8 - 6 8 3 - 6 2 4   - 8 7 9 - 9 0 5

S D   3 6 0 4 3 5   3 6 2 2 4 3 3 8 6 4 2 1   4 2 4 5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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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3 . 1 4， p  <  . 0 5， η 2  =  . 2 5， p o w e r  =  . 6 7）。 因 此 須

進 一 步 進 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 見 表 1 1）。 在 年 齡 因 子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中 ， 遮 眼 投 擲 之 不 同 年 齡 組 的 兒 童 ， 其 出 手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5 6 )  =  2 . 4 3， p  >  . 0 5）；

但 是 在 引 導 投 擲 時 不 同 年 齡 組 則 出 現 了 差 異 情 形（ F ( 3 ,  5 6 )  =  

3 . 9 6，p  <  . 0 5），進 一 步 分 析 發 現 1 1 歲 組（ 1 0 3 8  ±  4 9 7  d e g / s e c）

明 顯 的 大 於 5 歲 組 （ 1 4 7  ±  6 3 7  d e g / s e c）， 而 其 他 各 組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接 著 再 分 析 投 擲 方 式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 結 果 發 現

5 歲 組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1 . 8 7， p  >  . 0 5）。 7 歲 組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6 1， p  >  . 0 5）； 9

歲 組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仍 然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0 0， p  >  . 0 5）； 不 過 在 1 1 歲 組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則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6 . 2 1， p  <  . 0 5）， 進 一 步 從

平 均 數 加 以 比 較，顯 示 出 1 1 歲 組 引 導 投 擲 出 手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 1 0 3 8  ±  4 9 7  d e g / s e c） 顯 著 高 於 遮 眼 投 擲 出 手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 5 4 2  ±  7 5 2  d e g / s e c）。  

（ 三 ） 腕 關 節 最 小 角 速 度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最 小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1 . 2 7， p  >  . 0 5， η 2  =  . 1 2，

p o w e r  =  . 3 0）。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也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0 . 8 0， p  >  . 0 5， η 2  =  . 0 8， p o w e r  =  . 2 0）。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最 小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3 . 3 9， p  >  . 0 5， η 2  =  0 . 1 1， p o w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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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3）。  

 

二 、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 一 ） 最 大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可 以 先 由 表 4 看 到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再 由 表 1 2 看 到 各 年 齡 組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  

最 大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變 異 性 的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3 . 4 2， p  <  . 0 5， η 2  =  . 2 7， p o w e  =  . 7 1） 因 此 須 進 一 步 進 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 表 1 3）。 在 年 齡 因 子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事

後 比 較 中 ， 遮 眼 投 擲 之 不 同 年 齡 組 的 兒 童 ， 其 最 大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異 性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5 6 )  =  0 . 6 2， p  >  . 0 5）； 在

引 導 投 擲 之 不 同 年 齡 組 則 出 現 顯 著 差 異 情 形 （ F ( 3 ,  5 6 )  =  

3 . 5 9，p  <  . 0 5），進 一 步 分 析 發 現 1 1 歲 組（ 1 3 7 2  ±  2 2 1  d e g / s e c）

與 7 歲 組（ 1 1 3 3  ±  1 4 6  d e g / s e c）、 5 歲 組（ 1 0 8 2  ±  2 3 1  d e g / s e c）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而 其 他 各 組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接 著 再 分 析 投

擲 方 式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 結 果 發 現 5 歲 組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7 5， p  >  . 0 5）； 7 歲 組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2 . 0 8， p  >  . 0 5）； 9 歲 組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還 是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1 . 5 0， p  >  . 0 5）；

在 1 1 歲 組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仍 然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F ( 1 ,  2 8 )  =  

4 . 5 6，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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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出 手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差 異 性  

出 手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3 . 8 6，

p  <  . 0 5， η 2  =  . 2 9， p o w e r  =  . 7 6）。 因 此 須 進 一 步 進 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 表 1 4）。 在 年 齡 因 子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事 後 比 較

中 ， 遮 眼 投 擲 之 不 同 年 齡 組 的 兒 童 ， 其 肘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變

異 性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5 6 )  =  1 . 9 0， p  >  . 0 5）； 在 引 導 投

擲 之 不 同 年 齡 組 則 出 現 顯 著 差 異 情 形 （ F ( 3 ,  5 6 )  =  7 . 5 4， p  

<  . 0 5）， 進 一 步 分 析 發 現 1 1 歲 組 （ 1 1 8 6  ±  2 7 3  d e g / s e c）、 9

歲 組 （ 1 1 9 9  ±  1 7 6  d e g / s e c） 明 顯 大 於 7 歲 組 （ 7 8 1  ±  2 5 8  

d e g / s e c）、 5 歲 組（ 8 6 6  ±  1 6 1  d e g / s e c），而 其 他 各 組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接 著 再 分 析 投 擲 方 式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 結 果 發 現 5

歲 組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0 5， p  

>  . 0 5）； 7 歲 組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3 . 1 2，p  >  . 0 5）；9 歲 組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還 是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F ( 1 ,  

2 8 )  =  3 . 6 0， p  >  . 0 5）； 不 過 在 1 1 歲 組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則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1 3 . 6 9， p  <  . 0 5）， 從 平 均 數 加 以 比

表 4：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平 均 值 （ M） 與 標 準 差 （ S D）  

  5 歲 組（ n = 8）  7 歲 組 （ n = 8） 9 歲 組 （ n = 8）  1 1 歲 組 （ n = 8）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最 大 肘 角 速 度  ( d e g / s e c )    

M   1 1 3 7 1 0 8 2   1 2 3 9 1 1 3 3 1 1 8 5 1 2 3 4   1 2 0 6 1 3 7 2
S D   1 9 0 2 3 1   1 3 8 1 4 6 1 5 4 1 4 7   1 3 1 2 2 1
      
出 手 肘 角 速 度  ( d e g / s e c )    

M   8 4 1 8 6 6   9 3 7 7 8 1 1 1 2 4 1 1 9 9   8 6 4 1 1 8 6
S D   3 3 0 1 6 1   2 7 2 2 5 8 1 6 7 1 7 6   2 5 7 2 7 3
      
最 小 肘 角 速 度  ( d e g / s e c )  �   

M   - 4 5 2 - 3 5 6   - 8 4 9 - 6 7 8 - 1 9 6 - 1 6 9   - 3 0 6 - 3 0 1
S D   2 7 3 2 1 1   3 6 2 2 4 3 1 7 1 9 5   2 8 9 2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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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顯 示 出 1 1 歲 組 引 導 投 擲 肘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 1 1 8 6  ±  2 7 3  

d e g / s） 顯 著 高 於 遮 眼 投 擲 最 大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 8 6 4  ±  2 5 7  

d e g / s）。  

（ 三 ） 最 小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肘 關 節 最 小 角 速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1 . 0 3， p  >  . 0 5， η 2  =  . 1 0，

p o w e r  =  . 2 5）。但 是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1 . 0 3， p  <  . 0 5， η 2  =  . 5 2， p o w e r  =  1 . 0 0）。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肘 關 節 最 小 角 速 度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4 . 0 4， p  >  . 0 5， η 2  =  0 . 1 3， p o w e r  

=  . 4 9）。  

 

三 、 肩 關 節 角 速 度  

（ 一 ） 肩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可 以 先 由 表 5 看 到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肩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再 由 表 1 5 看 到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肩 關 節 角 速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 而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最 大 肩 關 節 角 速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可 以 發 現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2 . 0 7， p  >  . 0 5， η 2  =  . 1 8， p o w e r  

=  . 4 7）。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2 . 1 5，

p  >  . 0 5， η 2  =  . 1 9， p o w e r  =  . 4 9）。 而 且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也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最 大 肩 關 節 角 速 度 仍

然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1 ,  2 8 )  =  0 . 0 3， p  >  . 0 5， η 2  =  0 . 0 0， p o w e r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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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肩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肩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1 . 0 0， p  >  . 0 5， η 2  =  . 1 0，

p o w e r  =  . 2 4）。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2 . 5 6， p  >  . 0 5， η 2  =  . 2 2， p o w e r  =  . 5 7）。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在 肩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的 表 現 上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1 . 3 4， p  >  . 0 5， η 2  =  

0 . 0 5， p o w e r  =  . 2 0）。  

表 5：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肩 關 節 角 速 度  

平 均 值 （ M） 與 標 準 差 （ S D）  

  5 歲 組（ n = 8）  7 歲 組 （ n = 8） 9 歲 組 （ n = 8）  1 1 歲 組 （ n = 8）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A .最 大 肩 角 速 度  ( d e g / s e c )    

M   3 9 8 4 2 4   3 4 7 2 9 0 3 2 7 2 8 8   2 9 1 3 4 9

S D   1 0 9 1 1 5   1 2 1 1 0 2 1 2 8 1 1 4   4 7 9 6

      

出 手 肩 角 速 度  ( d e g / s e c )    

M   9 5 5 9   1 1 3 4 0 2 5 7 1 5 9   1 4 5 1 9 8

S D   2 5 0 1 1 7   7 4 1 2 6 1 4 3 1 4 8   1 3 2 1 6 2

      

最 小 肩 角 速 度  ( d e g / s e c )    

M   - 3 6 5 - 4 0 3   - 4 0 9 - 3 8 9 - 3 8 0 - 3 5 8   - 3 6 4 - 3 3 7

S D   1 3 5 1 2 2   1 1 5 8 5 1 5 5 1 2 6   2 2 6 1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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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肩 關 節 最 小 角 速 度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肩 關 節 最 小 角 速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0 . 5 4， p  >  . 0 5， η 2  =  . 0 1，

p o w e r  =  . 0 7）。 進 一 步 比 較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0 . 1 9， p  >  . 0 5， η 2  =  . 0 2， p o w e r  =  . 0 8）。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肩 關 節 最

小 角 速 度 還 是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1 5， p  >  . 0 5， η 2  =  

0 . 0 1， p o w e r  =  . 0 8）。  

 

第 三 節   出 手 角 度 及 投 擲 手 關 節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一 、 出 手 角 度  

本 節 出 手 角 度 的 取 得 是 利 用 向 上 球 速 除 以 水 平 球 速 再 經

過 t a n 的 反 三 角 函 數 換 算 而 得 。 可 以 先 由 表 6 看 到 不 同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出 手 角 度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再 透 過 表 1 6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出 手 角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0 . 5， p  >  . 0 5， η 2  

=  . 0 5，  p o w e r  =  . 1 4）。 不 過 年 齡 因 子 的 主 要 效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8 . 1 0， p  <  . 0 5， η 2  =  . 4 7， p o w e r  =  . 9 8）。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出 手 角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7 . 7 2， p  <  . 0 5， η 2  =  0 . 2 2， p o w e r  

=  . 7 7）。 比 較 這 兩 種 投 擲 方 式 之 平 均 數 發 現 ，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在 引 導 投 擲 時 出 手 角 度 （ 1 7  ±  1 3  d e g） 顯 著 高 於 遮 眼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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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 時 出 手 角 度 （ 1 1  ±  1 6  d e g）。  

 

 

二 、 投 擲 時 間 及 各 關 節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本 節 的 投 擲 時 間 是 以 投 擲 手 開 始 向 前 動 作 至 球 出 手 的 時

間 ， 而 各 關 節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則 是 利 用 蒐 集 到 各 關 節 最 小 角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減 去 最 大 角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之 差 。 表 7 是 呈 現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投 擲 時 間 及 各 關 節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 一 ） 投 擲 時 間  

在 表 1 7 可 以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投 擲 時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 1 1， p  >  . 0 5， η 2  

=  . 1 1， p o w e r  =  . 2 7）。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4 . 5 1， p  <  . 0 5， η 2  =  . 3 3， p o w e r  =  . 9 7）， 9 歲 組 的 擲 球

表 6：  不 同 年 齡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出 手 角 度  

平 均 值 （ M） 與 標 準 差 （ S D）  

  5 歲 組 （ n = 8）  7 歲 組（ n = 8） 9 歲 組 （ n = 8）  1 1 歲 組 （ n = 8）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遮 眼 投 擲 動 作 出 手 角 度  ( d e g )    

  - 4 1 5   1 6 8 1 4 1 2   1 8 1 9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出 手 角 度  ( d e g )    

  3 1 4   1 8 1 2 2 3 5   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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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明 顯 大 於 各 組 。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投 擲 時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4 8，

p  >  . 0 5， η 2  =  . 0 2， p o w e r  =  . 1 0）。  

（ 二 ） 腕 關 節 出 手 時 間 差  

在 表 1 7 可 以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腕 關 節 出 手 時 間 差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1 . 0 6， p  

>  . 0 5， η 2  =  . 1 0， p o w e r  =  . 1 8）。 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也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1 . 7 8， p  >  . 0 5， η 2  =  . 1 6， p o w e r  =  . 4 1）。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腕

關 節 出 手 時 間 差 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1 . 2 0， p  >  . 0 5，

η 2  =  . 0 4， p o w e r  =  . 1 8）。  

 

（ 三 ） 肘 關 節 出 手 時 間 差  

表 7：  各 年 齡 階 層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時 間 及 各 項 關 節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之 平 均 值 （ M） 與 標 準 差 （ S D）  

  5 歲 組 （ n = 8）  7 歲 組 （ n = 8） 9 歲 組 （ n = 8）  1 1 歲 組 （ n = 8）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遮 眼  引 導  
投 擲 時 間 ( s e c )     

M   . 2 4 1 . 2 0 8   . 2 2 3 . 2 2 6 . 2 6 5 . 2 7 5   . 1 9 4 . 1 9 0
S D   . 0 4 0 . 0 5 5   . 0 3 2 . 0 4 0 . 0 3 9 . 0 3 1   . 0 7 3 . 0 7 0
      
腕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 s e c )    

M   . 0 5 3 . 1 0 1   . 0 6 4 . 0 7 7 . 1 0 1 . 0 8 6   . 0 6 2 . 0 4 1
S D   . 0 4 0 . 1 0 1   . 0 4 6 . 0 4 5 . 0 8 9 . 0 7 5   0 5 7 . 0 3 9
      
肘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 s e c )    

M   . 1 0 7 . 1 1 5   . 0 7 5 . 1 0 3 . 0 8 4 . 0 9 1   . 0 7 6 . 0 8 5
S D   . 0 3 1 . 0 3 7   . 0 2 6 3 3 . 0 2 4 . 0 2 2   . 0 2 7 . 0 3 5

      
肩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 s e c )    

M   . 1 6 3 . 1 3 9   . 1 3 5 . 1 4 1 . 0 8 5 . 1 1 5   . 1 0 7 . 0 9 5
S D   . 1 3 5 . 0 8 5   . 0 5 5 . 0 6 8 . 0 6 4 . 0 7 6   . 0 5 3 . 0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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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肘 關 節 出 手 時 間 差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1 . 0 6， p  >  . 0 5， η 2  =  . 0 5，

p o w e r  =  . 1 4）。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2 . 7 6， p  >  . 0 5， η 2  =  . 2 3， p o w e r  =  . 6 0）。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肘 關 節 出 手 時 間 差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1 . 2 0， p  >  . 0 5， η 2  =  . 1 1， p o w e r  

=  . 4 3）。  

（ 四 ） 肩 關 節 出 手 時 間 差  

比 較 各 組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肩 關 節 出 手 時 間 差 的 差 異 情 形 ，

從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顯 示 出 ， 年 齡 與 投 擲 方 式 交

互 作 用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8 )  =  0 . 5 7， p  >  . 0 5， η 2  =  . 0 6，

p o w e r  =  . 1 5）。年 齡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F ( 3 ,  2 8 )  

=  1 . 4 1， p  >  . 0 5， η 2  =  . 1 3， p o w e r  =  . 3 3）。 投 擲 方 式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遮 眼 投 擲 與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中 肩 關 節 出 手 時 間 差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F ( 1 ,  2 8 )  =  0 . 0 0， p  >  . 0 5， η 2  =  . 0 0， p o w e r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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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討 論  

 

在 研 究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許 多 文 獻 中 都 是 針 對 球 距 及 球 速

做 探 討 。 R o b e r t o n 和 K o n c z a k（ 2 0 0 1） 曾 經 針 對 水 平 球 速 與

手 掌 活 動 、 前 臂 活 動 、 軀 幹 活 動 、 跨 步 活 動 及 跨 步 長 的 關 係

作 比 較 。 Ya n、 P a y n e 和 T h o m a s（ 2 0 0 0） 則 是 透 過 R o b e r t o n

等 人 於 1 9 7 7、1 9 7 8 年 提 出 的 投 擲 動 作 組 成 分 析 法（ R o b e r t o n ’ s  

c o m p o n e n t  m o d e l）比 較 出 手 球 速 以 及 最 大 球 速 與 出 手 球 速 的

時 間 差 以 及 球 出 手 時 肩 、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所 產 生 的 年 齡 差 異 。

本 研 究 也 是 先 透 過 球 距 與 球 速 的 表 現 來 探 討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

不 過 是 採 用 坐 姿 （ 限 制 下 肢 ） 為 測 量 動 作 ， 所 以 投 擲 距 離 比

全 身 性 投 擲 距 離 較 近 。 但 是 在 比 較 不 同 年 齡 組 的 兒 童 投 擲 球

距 上 發 現 ， 年 齡 因 子 的 主 要 效 果 都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且 在 投 擲

因 子 的 主 要 效 果 考 驗 上 發 現 引 導 投 擲 的 球 距（ 7 . 8 5  ±  2 . 7 6  m）

明 顯 的 大 於 遮 眼 投 擲 的 球 距 （ 7 . 2 8  ±  2 . 8 1  m）。 這 個 結 果 與

S e k i n e、 To y o k a w a、 A e 和 F u j i i（ 2 0 0 2） 等 人 對 一 、 三 、 五

年 級 的 小 學 生 所 做 的 實 驗 結 果 是 一 致 的 。  

在 進 一 步 探 討 最 大 球 速 及 出 手 球 速 的 差 異 性 時 發 現 ， 年

齡 因 子 的 主 效 應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且 年 齡 較 大 組 的 兒 童 球 速 比

年 齡 小 組 的 兒 童 球 速 快 ， 但 是 引 導 投 擲 的 各 年 齡 組 球 速 並 不

會 明 顯 的 快 於 遮 眼 投 擲 的 各 項 球 速 。 所 以 進 一 步 分 析 水 平 球

速 以 及 垂 直 球 速 ； 結 果 發 現 水 平 球 速 各 項 參 數 仍 然 是 沒 有 差

異 ， 不 過 在 垂 直 投 擲 球 速 的 分 析 上 卻 找 到 了 差 異 ， 引 導 投 擲

的 垂 直 球 速（ 3 . 4 4  ±  1 . 5 7  m / s e c）明 顯 的 比 遮 眼 投 擲 垂 直 球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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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0 5  ±  1 . 5 3  m / s e c）還 快。因 此 可 以 推 測 垂 直 投 擲 球 速 是 影

響 兒 童 投 擲 球 距 的 因 子 之 一 ， 而 垂 直 球 速 會 進 一 步 影 響 出 手

角 度 。 產 生 這 樣 的 結 果 ， 原 因 可 能 是 其 他 實 驗 大 多 是 全 身 性

投 擲 所 以 可 以 用 全 身 身 體 的 各 項 機 能 作 調 整 ， 但 在 本 實 驗 中

的 實 驗 參 加 者 因 為 下 肢 受 限 制 而 又 受 到 前 方 引 導 者 揮 旗 的 視

覺 引 導 投 擲 下 所 以 特 別 運 用 了 垂 直 方 向 的 力 量 ， 所 以 實 驗 參

加 者 是 受 到 環 境 賦 使 效 應 的 影 響 ， 而 改 變 自 我 投 擲 動 作 。 其

中 又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9 歲 組 的 受 試 者 在 球 距 的 表 現 上 與 其 他 歲

組 比 起 來 引 導 投 擲 球 距（ 9 . 3 1  ±  1 . 6 7  m）比 遮 眼 投 擲 球 距（ 7 . 7 8  

±  2 . 2 8  m） 還 遠 ， 但 是 在 引 導 投 擲 的 最 大 球 速 （ 9 . 7 5  ±  1 . 0 6  

m / s e c）、出 手 球 速（ 9 . 4 3  ±  1 . 0 0  m / s e c）、水 平 出 手 球 速（ 8 . 6 8  

±  1 . 0 2  m / s e c） 與 水 平 最 大 球 速 （ 9 . 0 1  ±  1 . 0 7  m / s e c） 上 卻 反

而 都 低 於 遮 眼 投 擲 的 最 大 球 速（ 1 0 . 0 0  ±  0 . 9 1  m / s e c）、出 手 球

速 （ 9 . 7 6  ±  0 . 8 4  m / s e c）、 水 平 出 手 球 速 （ 9 . 2 0  ±  0 . 9 8  m / s e c）

與 水 平 最 大 球 速 （ 9 . 4 3  ±  0 . 9 9  m / s e c）。 不 過 在 引 導 投 擲 時 的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3 . 9 0  ±  0 . 7 0  m / s e c）、出 手 垂 直 球 速（ 3 . 6 6  ±  0 . 8 5  

m / s e c） 卻 明 顯 的 比 遮 眼 投 擲 時 的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 3 . 3 9  ±  0 . 9 8  

m / s e c）、出 手 垂 直 球 速（ 2 . 3 7  ±  1 . 8 7  m / s e c）還 要 快（ 如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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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9 歲 兒 童 遮 眼 投 擲 各 項 球 速 參 數 曲 線 圖  

（ 以 7 號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例 ）  

 

 

 

 

 

 

 

 

 

 

 

圖 7： 9 歲 兒 童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球 速 參 數 曲 線 圖  

（ 以 7 號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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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結 論 與 S e k i n e 等 人（ 2 0 0 2）的 研 究 是 一 致 的，他 們

提 出 三 年 級 開 始 會 注 意 出 手 的 角 度 ， 而 其 中 三 年 級 的 兒 童 與

本 實 驗 9 歲 組 的 兒 童 是 同 年 齡 ， 所 以 這 項 的 發 現 可 以 作 為 指

導 兒 童 投 擲 的 一 項 重 要 依 據 。 而 Ya n、 H i n r i c h s、 P a y n e 和

T h o m a s（ 2 0 0 0）針 對 3 至 6 歲 的 兒 童 研 究 投 擲 動 作 ， 也 提 出

6 歲 的 兒 童 已 經 有 比 較 流 暢 的 投 擲 動 作 ， 而 且 在 最 大 球 速 上

明 顯 的 大 於 3、 4 歲 的 兒 童，同 時 檢 驗 到 3、 4、 6 歲 兒 童 所 產

生 的 猛 力 擲 球 （ n o r m a l i z e d  j e r k） 的 現 象 在 本 實 驗 的 5 歲 組

的 實 驗 參 加 者 也 有 多 人 產 生，因 此 出 手 角 度 產 生 負 值（ - 4  ±  1 5  

d e g）。  

本 研 究 是 設 計 直 接 將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投 擲 型 態 以 3 D 的 方

式 完 整 呈 現 ， 然 後 分 析 修 勻 後 的 資 料 來 蒐 集 投 擲 手 的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化 的 運 動 參 數 。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的 控

制 型 態 是 否 會 因 為 遮 眼 或 引 導 投 擲 形 式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改 變 。

從 各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異 性 的 分 析 結 果 中 可 以 發 現 ， 在 肩 關 節 的

變 異 性 表 現 上 無 論 是 最 大 角 速 度 、 出 手 角 速 度 、 最 小 角 速 度

三 方 面 都 沒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這 也 許 說 明 了 兩 種 機 制 ： 一 是 當

下 肢 受 限 時 因 為 沒 有 軀 幹 流 暢 性 的 跟 隨 所 以 肩 的 自 由 度 也 隨

之 受 控 ； 二 是 肩 關 節 在 年 齡 因 子 看 來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同 時 引

導 投 擲 與 遮 眼 投 擲 也 幾 乎 沒 差 異 。 因 此 如 果 與 蘇 聯 學 者

B e r n s t e i n（ 1 9 6 7） 針 對 動 作 控 制 與 發 展 對 自 由 度 所 提 出 的 觀

念 ： 控 制 了 身 體 的 自 由 度 即 掌 控 了 動 作 控 制 、 強 調 穩 定 性

（ s t a b i l i t y） 的 必 要 性 及 協 同 動 作 （ s y n e r g y） 即 為 協 調 性 的

重 要 來 源 等 三 方 面 加 以 驗 證 ， 肩 、 肘 、 腕 關 節 在 投 擲 動 作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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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視 為 一 個 聯 結（ u n i t）， 所 以 肩 關 節 動 作 穩 定 後 才 可 以 在

肘 、 腕 關 節 上 做 動 作 的 自 我 重 組 。  

進 一 步 再 討 論 腕 關 節 以 及 肘 關 節 的 表 現 上 的 差 異 ， 腕 關

節 在 出 手 的 角 速 度 上 年 齡 因 子 以 及 投 擲 方 式 有 產 生 了 交 互 作

用 ， 在 進 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之 後 發 現 引 導 投 擲 中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F ( 3 ,  5 6 ) = 3 . 9 6， p < . 0 5）， 深 入 分 析 發

現 1 1 歲 組（ 1 0 3 8  ±  4 9 7  d e g / s e c）與 5 歲 組（ 1 4 7  ±  6 3 7  d e g / s e c）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但 是 7、 9 歲 組 與 其 他 組 比 較 並 沒 有 差 異，可 以

推 論 在 5 歲 至 9 歲 的 年 齡 階 段 中 ， 腕 關 節 的 控 制 型 態 是 處 於

不 穩 定 期。這 與 L a n g e n d o r f e r 和 R o b e r t o n（ 2 0 0 2）對 5 至 1 3

歲 的 兒 童 所 做 的 縱 貫 式 研 究 有 相 同 的 特 徵 ， 他 們 提 出 5 至 9

歲 的 各 實 驗 參 加 者 對 於 上 肢 手 臂 前 段 的 各 種 動 作 控 制 出 現 比

率 是 相 當 低 的 ， 所 以 還 不 善 於 使 用 使 其 產 生 流 暢 性 。 但 是 由

1 0 歲 至 1 3 歲 的 兒 童 就 可 以 觀 察 到 上 肢 手 臂 前 段 的 各 種 動 作

控 制 出 現 比 率 加 大 且 流 暢 性 也 增 加。從 本 實 驗 也 發 現 1 1 歲 組

的 引 導 投 擲 腕 出 手 角 速 度 （ 1 0 3 8  ±  4 9 7  d e g / s e c） 顯 著 優 於 遮

眼 投 擲 （ 5 4 2  ±  7 5 2  d e g / s e c）。（ 如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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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各 年 齡 組 腕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平 均 數 比 較。註： *為 在 引
導 投 擲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年 齡 組 。  

 

 

 

 

 

 

 

 

 

 

 

圖 9：各 年 齡 組 肘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平 均 數 比 較。註： *為 在 引
導 投 擲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年 齡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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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同 時 也 檢 證 到 投 擲 動 作 中 的 最 大 、 最 小 腕 角 速 度 不

論 是 在 交 互 作 用 、 年 齡 、 投 擲 方 式 等 因 子 上 的 表 現 是 都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 這 一 個 現 象 說 明 了 腕 關 節 的 環 境 賦 使 效 應 是 在

出 手 瞬 間 產 生 。 在 出 手 前 的 醞 釀 期 中 ， 其 實 各 年 齡 兒 童 能 達

到 的 手 腕 角 速 度 表 現 都 相 當 接 近 ， 只 有 在 引 導 投 擲 的 出 手 瞬

間 年 齡 差 異 是 會 產 生 的 ， 也 就 是 視 覺 引 導 效 應 在 腕 關 節 的 表

現 上 是 出 現 在 出 手 瞬 間。所 以，其 中 1 1 歲 組 的 兒 童 已 經 是 在

出 手 瞬 間 可 以 掌 控 的 穩 定 投 擲 型 態 ， 而 5、 7、 9 歲 組 的 兒 童

仍 處 於 不 穩 定 的 動 作 型 態 中 ， 也 就 是 尚 無 法 掌 控 在 視 覺 環 境

引 導 中 的 控 制 機 制 。  

而 再 就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來 說 明 ， 投 擲 動 作 的 肘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產 生 了 交 互 作 用 。 而 且 發 現 在 遮 眼 投 擲 時 各 年 齡 組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但 是 在 引 導 投 擲 時 不 同 年 齡 組 則 出 現 顯 著 差 異 情

形 ， 進 一 步 分 析 發 現 1 1 歲 組 （ 1 3 7 2  ±  2 2 1  d e g / s e c） 與 7 歲

組 （ 1 1 3 3  ±  1 4 6  d e g / s e c）、 5 歲 組 （ 1 0 8 2  ±  2 3 1  d e g / s e c）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而 肘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的 檢 證 中 發 現 年 齡 因 子 與 投

擲 方 式 產 生 了 交 互 作 用 ， 進 一 步 進 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 發

現 遮 眼 投 擲 之 不 同 年 齡 組 的 兒 童 ， 其 肘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變 異

性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在 引 導 投 擲 之 不 同 年 齡 組 則 出 現 顯 著

差 異 情 形 ， 進 一 步 分 析 發 現 1 1 歲 組 （ 1 1 8 6  ±  2 7 3  d e g / s e c）、

9 歲 組 （ 1 1 9 9  ±  1 7 6  d e g / s e c） 均 明 顯 大 於 7 歲 組 （ 7 8 1  ±  2 5 8  

d e g / s e c）、 5 歲 組 （ 8 6 6  ±  1 6 1  d e g / s e c）。 而 1 1 歲 組 在 引 導 投

擲 的 出 手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 1 1 8 6  ±  2 7 3  d e g / s e c） 表 現 上 顯 著 優

於 遮 眼 投 擲 的 出 手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 8 6 4  ±  2 5 7  d e g / s e c）（ 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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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 以 本 實 驗 可 以 說 明 整 個 投 擲 動 作 的 順 暢 性 都 會 受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化 影 響 ， 而 且 更 指 出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會 受 視 覺 引 導

的 影 響 而 使 各 年 齡 兒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有 不 同 改 變 ， 同 時 晚 期 兒

童 的 表 現 顯 著 優 於 中 期 兒 童 。 而 就 投 擲 動 作 的 階 段 性 來 說 ，

視 覺 引 導 已 經 進 一 步 影 響 晚 期 兒 童 的 手 臂 揮 動 時 序 ， 遮 眼 時

各 年 齡 層 投 擲 動 作 的 最 大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及 出 手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均 無 差 異 ， 但 是 引 導 投 擲 時 晚 期 兒 童 就 會 產 生 比 較 大 的 動 作

變 異。而 視 覺 引 導 對 1 1 歲 兒 童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影 響 只 有 在 出 手

時 但 在 出 手 前 的 最 大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卻 無 影 響，這 可 以 說 明 1 1

歲 組 的 晚 期 兒 童 在 出 手 前 的 動 作 型 態 已 經 趨 於 穩 定 ， 但 是 出

手 時 的 瞬 間 仍 然 是 會 受 到 視 覺 引 導 的 影 響 。 而 且 綜 合 腕 關 節

與 肘 關 節 的 變 異 來 看 ， 腕 關 節 只 有 在 出 手 時 有 差 異 ， 但 是 肘

關 節 在 出 手 前 及 出 手 同 時 都 有 差 異 存 在 。 這 個 實 驗 結 果 也 驗

證 了 S o u t h a r d（ 2 0 0 2） 根 據 投 擲 上 臂 各 關 節 動 作 產 生 的 延 遲

作 用 （ w r i s t  l a g、 e l b o w  l a g） 以 及 軀 幹 旋 轉 （ t r u n k  r o t a t i o n）

來 檢 測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型 態 ， 指 出 在 低 速 投 擲 動 作 中 ， 高 技 巧

投 擲 者 有 較 穩 定 的 肘 、 腕 關 節 型 態 ， 而 且 質 性 的 改 變 較 不 常

發 生 ， 而 低 技 巧 投 擲 者 在 腕 、 肘 關 節 質 性 的 改 變 多 於 高 技 巧

者 。  

因 此 在 投 擲 過 程 中 ， 不 同 年 齡 的 兒 童 會 藉 由 肘 關 節 的 角

速 度 變 化 來 產 生 不 同 的 投 擲 型 態。這 與 Ya n、P a y n e 和 T h o m a s

（ 2 0 0 0） 等 人 在 出 手 肘 關 節 的 變 化 與 年 齡 效 應 上 所 獲 得 的 結

論 相 當 接 近 ； 而 Ya n（ 2 0 0 0） 等 人 雖 然 是 以 3、 4、 6 歲 的 女

童 做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 但 是 因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下 肢 配 合 投 擲 的

跨 步 行 為 還 不 成 熟 ， 所 以 與 本 實 驗 限 制 下 肢 行 為 有 更 高 的 同

質 性 。 同 時 透 過 表 4 不 難 發 現 ， 7 歲 組 的 引 導 投 擲 的 肘 關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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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速 度 還 低 於 遮 眼 投 擲 時 ； 而 9、 1 1 歲 組 引 導 投 擲 的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就 高 於 遮 眼 投 擲 ， 這 也 可 以 說 明 環 境 賦 使 效 應 能 引 起

9、 1 1 歲 組 的 孩 童 產 生 較 高 的 正 向 作 用 ， 但 對 7 歲 的 兒 童 的

影 響 可 能 是 相 反 的 方 向 ， 因 此 也 再 次 驗 證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中 ，

說 明 動 作 型 態 的 形 成 是 個 體 不 斷 的 透 過 自 發 性 的 自 我 重 整

（ s p o n t a n e o u s  s e l f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能 力 ， 而 形 成 在 特 殊 條 件

下 的 特 有 動 作 型 態 （ H a y w o o d  &  G e t c h e l l， 2 0 0 1）。  

而 針 對 出 手 角 度 探 討 時，研 究 者 發 現 在 國 小 指 導 學 生 壘 球

擲 遠 的 教 練 經 常 必 須 給 予 選 手 擲 球 前 口 語 指 導 ， 要 求 注 意 出

手 角 度 。 而 根 據 M a r q u e s - B r u n a 和 G r i m s h a w（ 1 9 9 7）對 早 期

兒 童（ 1 5 - 3 0 個 月 大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直 接 擲 球（ a r m - d o m i n a t e d）

的 出 手 角 度 （ 4 9  d e g） 比 序 列 性 的 連 結 投 擲 （ s e q u e n t i a l l y  

l i n k e d）之 出 手 角 度（ 1 5  d e g）大。 但 是 兒 童 在 經 過 中 期 進 入

晚 期 的 過 程 中 ， 隨 著 投 擲 動 作 的 成 熟 會 經 過 出 手 角 度 極 小 的

猛 力 投 擲 動 作 期 ， 但 是 在 經 過 引 導 會 逐 漸 穩 定 動 作 而 加 大 出

手 角 度 。 S e k i n e（ 2 0 0 2） 等 人 就 驗 證 三 、 五 年 級 （ 9、 1 1 歲

組 ）明 顯 有 3 0 度 的 出 手 角 度 而 一 年 級（ 7 歲 組 ）則 為 負 值 或

不 固 定 的 小 角 度 。 本 實 驗 在 5、 7、 9、 1 1 歲 的 年 齡 效 應 上 也

獲 得 相 同 的 驗 證 （ F ( 3 ,  2 8 )  =  8 . 1 0， p  <  . 0 5， η 2  =  . 4 7， p o w e r  

=  . 9 8）， 且 更 進 一 步 證 明 引 導 投 擲 的 出 手 角 度 （ 1 7  ±  1 3  d e g）

明 顯 大 於 遮 眼 投 擲 （ 1 1  ±  1 6  d e g）（ 如 圖 1 0、 圖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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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0： 9 歲 兒 童 遮 眼 投 擲 3 D 圖 （ 以 7 號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例 ）  

 

 

 

 

 

 

 

 

圖 1 1： 9 歲 兒 童 引 導 投 擲 3 D 圖 （ 以 7 號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例 ）  

 

另 外 在 投 擲 時 間 的 差 異 性 中 發 現 實 驗 參 加 者 間 的 年 齡 差

異 達 顯 著 ， 由 平 均 數 比 較 發 現 9 歲 組 的 投 擲 時 間 均 大 於 其 他

組 ， 而 1 1 歲 組 則 比 其 他 年 齡 組 小 ， 這 可 以 推 論 5、 7 歲 兒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在 進 入 1 1 歲 組 的 動 作 期 之 前 會 先 經 過 9 歲 組 的 動

作 統 整 學 習 階 段 ， 因 而 在 9 歲 組 產 生 較 大 的 動 作 時 序 。 進 一

步 去 分 析 腕 、 肘 、 肩 三 個 關 節 的 最 大 角 速 度 與 最 小 角 速 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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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差 ， 在 各 項 參 數 間 都 沒 有 找 到 顯 著 差 異 ， 但 是 從 肘 關 節

時 間 差 （ η 2  =  . 2 3） 與 腕 關 節 時 間 差 （ η 2  =  . 1 6） 的 年 齡 因 子

的 中 高 處 理 效 果 看 來 ， 是 否 有 年 齡 的 差 異 存 在 ， 則 有 待 後 續

的 實 證 性 研 究 。 而 在 引 導 投 擲 與 遮 眼 投 擲 之 間 差 異 性 相 當 的

低 ， 由 此 ， 研 究 者 推 測 當 動 作 表 現 由 初 始 化 動 作 期 進 入 基 本

動 作 期，開 始 會 有 穩 定 的 動 作 型 態，所 以 不 易 因 環 境 賦 使（ 視

覺 引 導 ） 或 速 率 限 制 等 因 子 而 影 響 。 投 擲 動 作 是 屬 於 基 本 動

作 期 的 動 作 ， 當 5 歲 組 兒 童 下 肢 表 現 較 不 佳 的 因 子 移 除 後 ，

軀 幹 以 上 的 操 作 順 序 以 及 時 間 性，都 與 7、 9、 1 1 歲 的 兒 童 相

當 接 近 ， 同 時 實 驗 參 加 者 受 環 境 賦 使 影 響 的 情 形 ， 就 可 能 相

當 一 致 ， 所 以 ， 顯 示 較 低 的 差 異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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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通 過 三 度 空 間 高 速 攝 影 分 析 的 技 術 ， 記 錄 5、 7、

9、 1 1 歲 四 組 兒 童 在 遮 眼 及 引 導 方 式 下 的 投 擲 動 作 。 在 遮 眼

及 引 導 的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中 ， 檢 證 5、 7、 9、 1 1 歲 四 組 兒 童 投

擲 球 距 及 球 速 的 差 異 性 ， 結 果 發 現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 ， 投 擲 球

距 越 遠 、 投 擲 球 速 越 快 （ 包 含 最 大 球 速 、 出 手 球 速 、 最 大 水

平 球 速、最 大 垂 直 球 速、出 手 水 平 球 速 及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但

是 在 投 擲 方 式 的 檢 證 中 ， 發 現 引 導 投 擲 時 的 球 距 明 顯 的 比 遮

眼 投 擲 時 的 球 距 還 遠 ， 而 且 僅 有 垂 直 球 速 （ 包 含 最 大 值 及 出

手 時 ） 在 引 導 投 擲 動 作 時 明 顯 大 於 遮 眼 投 擲 動 作 ， 所 以 視 覺

引 導 影 響 了 垂 直 方 向 的 球 速 ， 進 而 影 響 了 出 手 角 度 。  

而 關 於 投 擲 動 作 上 臂 各 關 節 角 速 度 的 研 究 中 ， 發 現 肩 關

節 各 項 角 速 度 運 動 學 參 數 在 遮 眼 及 引 導 的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中 ，

都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也 就 是 引 導 投 擲 與 年 齡 效 應 對 肩 關 節

動 作 均 無 影 響，顯 示 5 至 1 1 歲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中 的 肩 關 節 動 作

已 經 趨 於 穩 定 。  

而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運 動 學 參 數 則 是 在 出 手 時 產 生 了 差 異 ，

進 一 步 分 析 發 現 ， 在 遮 眼 投 擲 時 並 沒 有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但 是

在 引 導 投 擲 時 1 1 歲 組 與 5 歲 組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而 7、 9 歲 組

與 其 他 組 比 較 中 並 沒 有 差 異，同 時 1 1 歲 組 的 引 導 投 擲 腕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顯 著 優 於 遮 眼 投 擲 動 作。所 以 中 期 兒 童（ 5、 7、 9

歲 ）的 腕 關 節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尚 未 穩 定，而 1 1 歲 兒 童 在 腕 關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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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擲 動 作 型 態 的 控 制 上 已 經 臻 於 成 熟 階 段 ， 同 時 視 覺 引 導 對

於 腕 關 節 的 影 響 ， 有 可 能 是 在 出 手 瞬 間 。  

在 肘 關 節 的 角 速 度 分 析 發 現 ， 肘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在 遮 眼

投 擲 時 並 無 年 齡 的 差 異，但 是 引 導 投 擲 時 卻 發 現 1 1 歲 組 的 肘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明 顯 大 於 7 歲 組 、 5 歲 組 ， 所 以 視 覺 引 導 會

引 起 晚 期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球 出 手 前 的 肘 關 節 動 作 上 的 變 化 。  

而 在 出 手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的 檢 證 中 ， 發 現 遮 眼 投 擲 之 不 同

年 齡 組 的 兒 童 ， 其 肘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變 異 性 並 未 產 生 差 異 ，

不 過 引 導 投 擲 時 發 現 1 1 歲 組 、 9 歲 組 均 明 顯 大 於 7 歲 組 、 5

歲 組 ， 可 知 ， 由 出 手 前 一 直 到 出 手 瞬 間 的 肘 關 節 投 擲 動 作 都

受 到 視 覺 引 導 的 影 響。而 1 1 歲 組 在 引 導 投 擲 的 肘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表 現 ， 顯 著 優 於 遮 眼 投 擲 的 肘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 所 以 ，

配 合 腕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發 現 視 覺 引 導 在 球 出

手 瞬 間 會 影 響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控 制 機 制，而 1 1 歲 組 的 晚 期 兒 童

影 響 最 大 。  

再 就 出 手 角 度 參 數 探 討 ， 可 以 發 現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 ， 出

手 角 度 越 大 。 各 年 齡 組 引 導 投 擲 的 出 手 角 度 也 顯 著 大 於 遮 眼

投 擲 的 出 手 角 度 ， 所 以 視 覺 引 導 致 使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的 出 手 角

度 產 生 關 鍵 性 的 改 變 進 而 影 響 了 投 擲 球 距 。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中 ， 其 投 擲 時 間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9 歲 組 的 投 擲 時 間 最 長， 1 1 歲 組 的 投 擲 時 間 最 短。此 一

現 象 研 究 者 推 論 5、 7 歲 組 兒 童 的 投 擲 動 作 ， 在 逐 步 進 入 1 1

歲 組 的 動 作 期 之 前 ， 9 歲 組 實 驗 參 加 者 顯 示 了 動 作 型 態 轉 變

的 關 鍵 階 段 。 但 是 ， 在 肩 、 肘 、 腕 最 大 角 速 度 與 最 小 角 速 度

的 時 間 差 分 析 中 ， 發 現 沒 有 統 計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這 也 驗 證 了

G a l l a h u e 和 O z m u n（ 2 0 0 2） 所 提 出 的 8 項 關 鍵 投 擲 動 作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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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困 難 點 在 中 晚 期 兒 童 身 上 已 經 逐 步 被 解 決 的 說 法 。  

本 研 究 以 視 覺 引 導 當 做 環 境 賦 使 的 因 子 ， 進 一 步 探 討 環

境 賦 使 效 應 是 否 為 影 響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重 要 因 素 。 由 球

距 、 球 速 、 腕 關 節 及 肘 關 節 各 項 運 動 力 學 參 數 中 ， 可 以 發 現

中 晚 期 兒 童 會 因 為 視 覺 引 導 而 改 變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和 控 制 能

力。同 時 對 不 同 年 齡 組 的 兒 童 影 響 程 度、項 目 也 不 同。因 此 ，

以 動 態 系 統 觀 點 探 討 投 擲 動 作 的 發 展 效 應 ， 個 體 因 為 工 作 項

目 的 不 同 ， 特 別 是 在 產 生 積 極 的 環 境 賦 使 效 應 情 境 中 ， 將 影

響 個 體 的 動 作 控 制 產 生 質 性 的 改 變 。  

 

第 二 節   建 議  

 

從 本 研 究 結 果 的 分 析 討 論 之 後，提 出 相 關 建 議 作 為 未 來 研

究 參 考 。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5、 7、 9、 1 1 歲 的 兒 童 ， 發 現

在 給 予 遮 眼 與 引 導 不 同 的 方 式 後 ， 不 同 年 齡 兒 童 出 現 不 同 的

投 擲 動 作 型 態 。 惟 由 於 實 驗 儀 器 與 實 驗 參 加 者 樣 本 數 的 限 制

等 因 素，未 來 的 後 續 研 究，尚 可 以 增 加 軀 幹 扭 轉、前 彎 角 度 ，

左 手 運 動 學 參 數 …等 之 數 據 收 集 ， 以 深 入 驗 證 本 研 究 部 分 推

論 結 果 。  

視 覺 引 導 投 擲 在 年 齡 上 有 產 生 交 互 作 用，在 各 參 數 中 也 有

達 到 主 要 效 果 的 驗 證 ， 可 見 其 為 影 響 中 晚 期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子 。 未 來 在 從 事 體 育 教 學 或 訓 練 上 ， 應 可 以

多 使 用 環 境 引 導 的 方 式，修 正 運 動 員 動 作 以 及 強 化 教 學 效 果。 

實 驗 過 程 中 發 現，每 個 個 體 的 投 擲 型 態 以 及 動 作 發 展 會 透

過 環 境 引 導 而 有 自 我 獨 特 的 表 現 方 式 然 後 形 成 各 自 的 投 擲 動

作 ； 在 影 片 拍 攝 過 程 中 也 可 以 觀 察 到 這 些 特 殊 的 擲 球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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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建 議 可 根 據 不 同 的 引 導 模 式 進 行 質 化 或 年 齡 縱 貫 式 之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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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遮眼投擲與引導投擲各項運動學參數混

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表 8：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球 距 、 最 大 球 速 、 出 手 球 速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η 2  p o w e r
球 距        

年 齡   3 2 3 . 3 6  3 1 0 7 . 7 9  2 2 . 4 5 *  . 7 1  1 . 0 0  

誤 差 （ 群 內 ）   1 3 4 . 4 4 2 8   4 . 8 0     

投 擲 方 式     5 . 3 1  1   5 . 3 1   7 . 8 3 *  . 2 2  . 7 7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5 . 1 6  3   1 . 7 2  2 . 5 4  . 2 1  . 5 6  

殘 差    1 8 . 9 7 2 8   0 . 6 8     
       

最 大 球 速        

年 齡   1 3 5 . 2 4  3  4 5 . 0 1   1 3 . 9 8 *  . 6 0  1 . 0 0  

誤 差 （ 群 內 ）    9 0 . 2 8 2 8   3 . 2 2     

投 擲 方 式     7 . 2 3  1   7 . 2 3   0 . 0 1  . 0 0  . 0 5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0 . 2 9  3   9 . 5 5   0 . 1 8  . 0 2  . 0 8  

殘 差    1 4 . 9 9 2 8   0 . 5 4     
       

出 手 球 速        

年 齡   1 2 2 . 0 0  3  4 0 . 6 7   1 5 . 7 2 *  . 6 3  1 . 0 0  

誤 差 （ 群 內 ）    7 2 . 4 2 2 8   2 . 5 9     

投 擲 方 式     0 . 0 0  1   0 . 0 0   0 . 1 5  . 0 1  . 0 7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0 . 4 0  3   0 . 1 3   0 . 3 4  . 0 4  . 1 1  

殘 差    1 0 . 8 0 2 8   0 . 3 9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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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最 大 水 平 球 速 及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  

出 手 水 平 球 速 及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η 2  p o w e r
水 平 最 大 球 速        

年 齡   1 0 0 . 6 1  3  3 3 . 5 4    8 . 6 4 *  . 4 8  . 9 8  

誤 差 （ 群 內 ）   1 0 8 . 6 4 2 8   3 . 8 8     

投 擲 方 式     0 . 0 0  1   0 . 0 0   0 . 0 0  . 0 0  . 0 5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1 . 1 4  3   0 . 3 8   0 . 5 1  . 5 1  . 1 4  

殘 差    2 1 . 0 3 2 8   0 . 7 5     
       

水 平 出 手 球 速        

年 齡    7 2 . 7 7  3  2 4 . 2 6    8 . 4 2 *  . 4 7  . 9 9  

誤 差 （ 群 內 ）    8 0 . 6 2 2 8   2 . 8 8     

投 擲 方 式     0 . 2 3  1   0 . 2 3   0 . 3 3  . 0 1  . 0 9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0 . 9 1  3   0 . 3 0   0 . 4 5  . 0 5  . 1 3  

殘 差    1 8 . 9 2 2 8   0 . 6 8     
       

最 大 垂 直 球 速        

年 齡    8 0 . 3 2  3  2 6 . 7 7   1 2 . 8 4 *  . 4 8  1 . 0 0  

誤 差 （ 群 內 ）    5 8 . 4 0 2 8   2 . 0 9     

投 擲 方 式     2 . 3 9  1   2 . 3 9    6 . 9 1 *  . 2 0  . 7 2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0 . 6 9  3   0 . 2 3   0 . 6 6  . 0 7  . 1 7  

殘 差     9 . 6 9 2 8   0 . 3 5     

       

出 手 垂 直 球 速        

年 齡   1 5 7 . 6 2  3  5 2 . 5 4    9 . 6 1 *  . 5 1  . 9 9  

誤 差 （ 群 內 ）   1 5 3 . 1 5 2 8   5 . 4 7     

投 擲 方 式    1 4 . 5 8  1  1 4 . 5 8    8 . 5 1 *  . 2 3  . 8 0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4 . 3 5  3   1 . 4 5   0 . 8 5  . 0 8  . 2 1  

殘 差    4 7 . 9 7 2 8   1 . 7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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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η 2  p o w e r
最 大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年 齡   1 1 3 2 6 7 6 . 7 6  3  3 7 7 5 5 8 . 9 2 1 . 5 6  . 2 2  . 3 7  

誤 差 （ 群 內 ）   6 7 7 9 3 1 8 . 8 6 2 8  2 4 2 1 1 8 . 5 3    

投 擲 方 式       2 1 9 . 0 0  1     2 1 9 . 0 0 0 . 0 0  . 0 0  . 0 5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1 5 5 2 1 1 . 4 2  3   5 1 7 3 7 . 1 4 0 . 7 1  . 0 7  . 1 8  

殘 差   2 0 4 3 4 3 2 . 5 7 2 8   7 2 9 7 9 . 7 4    
       

出 手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年 齡   4 8 9 1 9 4 7 . 0 6  3 1 6 3 0 6 4 9 . 0 2 3 . 0 9  . 2 5  . 6 6  

誤 差 （ 群 內 ）  1 4 7 5 6 2 2 6 . 4 1 2 8  5 2 7 0 0 8 . 0 9    

投 擲 方 式    3 3 0 9 1 5 . 5 8  1  3 3 0 9 1 5 . 5 8 3 . 8 1  . 1 2  . 4 7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8 2 0 0 3 4 . 3 6  3  2 7 3 3 4 4 . 7 9  3 . 1 4 *  . 2 5  . 6 7  

殘 差   2 4 3 4 1 1 7 . 1 1 2 8   8 6 9 3 2 . 7 5    
       

最 小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年 齡        

誤 差 （ 群 內 ）        

投 擲 方 式    5 3 0 3 9 2 . 0 4  3  1 7 3 4 6 4 . 0 1 0 . 8 0  . 0 8  . 2 0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6 0 4 3 4 7 0 . 1 9 2 8  2 1 5 8 3 8 . 2 2    

殘 差   3 0 6 7 3 6 1 . 6 6 2 8  1 0 9 5 4 8 . 6 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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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出 手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異 性  
混 合 設 計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年 齡 （ A）      

在 b 1（ 遮 眼 ）   2 5 2 1 5 3 5 . 6 0  3   8 4 0 5 1 1 . 8 8  2 . 4 3  
在 b 2（ 引 導 ）   3 1 9 0 4 4 5 . 9 0  3  1 0 6 3 4 8 1 . 9 4   3 . 9 6 *  
細 格 內 誤 差  1 7 1 9 0 3 4 3 . 6 2 5 6   3 0 6 9 7 0 . 4 2   

     
投 擲 方 式 （ B）      
在 a 1（ 5 歲 組 ）    1 3 2 3 0 3 . 3 3  1   1 3 2 3 0 3 . 3 3  1 . 8 7  
在 a 2（ 7 歲 組 ）     3 6 4 6 4 . 7 7  1    3 6 4 6 4 . 7 7  0 . 6 1  
在 a 3（ 9 歲 組 ）       1 7 5 . 1 7  1      1 7 5 . 1 7   . 0 0  
在 a 4（ 1 1 歲 組 ）    9 8 2 0 0 6 . 6 8  1   9 8 2 0 0 6 . 6 8   6 . 2 1 *  
細 格 內 誤 差   2 4 3 4 1 1 7 . 1 1 2 8    8 6 9 3 2 . 7 5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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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η 2  p o w e r

最 大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年 齡   2 6 3 2 8 6 . 4 9  3   8 7 7 6 2 . 1 6 2 . 0 1  . 1 8   . 4 6  
誤 差 （ 群 內 ）  1 2 1 9 9 0 6 . 4 2 2 8   4 3 5 6 8 . 0 9    
投 擲 方 式     3 1 7 2 . 2 2  1    3 1 7 2 . 2 2 0 . 1 9  . 0 1   . 0 7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1 7 2 5 7 4 . 8 6  3   5 7 5 2 4 . 9 5  3 . 4 2 *  . 2 7   . 7 1  
殘 差   4 7 1 3 6 2 . 7 1 2 8   1 6 8 3 4 . 3 8    

       

出 手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年 齡   1 0 4 8 6 2 5 . 6 8  3  3 4 9 5 4 1 . 8 9 3 . 8 6  . 2 9   . 7 6  
誤 差 （ 群 內 ）   2 5 3 4 7 0 9 . 0 7 2 8   9 0 5 2 5 . 3 2    
投 擲 方 式     7 0 9 0 9 . 7 0  1   7 0 9 0 9 . 7 0 2 . 5 2  . 0 8   . 3 4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4 6 4 5 8 6 . 4 7  3  1 5 4 8 6 2 . 1 6  5 . 5 0 *  . 3 7   . 9 0  
殘 差    7 8 8 8 5 3 . 3 1 2 8   2 8 1 7 3 . 3 3    

       

最 小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年 齡   3 0 0 9 4 4 8 . 4 7  3 1 0 0 3 1 4 9 . 4 9  9 . 9 4 *  . 5 2  1 . 0 0  
誤 差 （ 群 內 ）   2 8 2 5 4 7 2 . 2 2 2 8  1 0 0 9 0 9 . 7 2    
投 擲 方 式     8 9 4 8 9 . 2 3  1   8 9 4 8 9 . 2 3 4 . 0 4  . 1 3   . 4 9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6 8 4 9 4 . 6 7  3   2 2 8 3 1 . 5 6 1 . 0 3  . 1 0   . 2 5  
殘 差    6 2 0 4 1 9 . 4 7 2 8   2 2 1 5 7 . 8 4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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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最 大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異 性  
混 合 設 計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年 齡 （ A）      

在 b 1（ 遮 眼 ）    4 4 7 6 7 . 4 6  3   1 4 9 2 2 . 4 9  0 . 6 2  
在 b 2（ 引 導 ）   3 9 1 0 9 3 . 8 9  3  1 3 0 3 6 4 . 6 3   3 . 5 9 *  
細 格 內 誤 差  1 6 9 1 2 6 9 . 1 3 5 6   3 0 2 0 1 . 2 3   

     
投 擲 方 式 （ B）      
在 a 1（ 5 歲 ）    1 1 5 2 4 . 5 6  1   1 1 5 2 4 . 5 6  0 . 7 5  
在 a 2（ 7 歲 ）    4 4 3 3 7 . 6 2  1   4 4 3 3 7 . 6 2  2 . 0 8  
在 a 3（ 9 歲 ）     9 7 3 7 . 2 5  1    9 7 3 7 . 2 5  1 . 5 0  
在 a 4（ 1 1 歲 ）   1 1 0 1 4 7 . 6 5  1  1 1 0 1 4 7 . 6 5  4 . 5 6  
細 格 內 誤 差   4 7 1 3 6 2 . 7 1 2 8   1 6 8 3 4 . 3 8   

* p < . 0 5  

表 1 4： 出 手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異 性  
混 合 設 計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年 齡 （ A）      

在 b 1（ 遮 眼 ）   3 9 3 7 8 1 . 9 5  3   1 3 1 2 6 0 . 6 5  1 . 9 0  
在 b 2（ 引 導 ）  1 1 1 9 4 3 0 . 2 0  3   3 7 3 1 4 3 . 4 0   7 . 5 4 *  
細 格 內 誤 差  3 3 2 3 5 6 2 . 3 8 5 6    5 9 3 4 9 . 3 3   
投 擲 方 式 （ B）      
在 a 1（ 5 歲 ）     2 4 3 5 . 6 7  1     2 4 3 5 . 6 7  0 . 0 5  
在 a 2（ 7 歲 ）    9 6 7 5 3 . 6 6  1    9 6 7 5 3 . 6 6  3 . 1 2  
在 a 3（ 9 歲 ）    2 2 8 9 3 . 2 0  1    2 2 8 9 3 . 2 0  3 . 6 0  
在 a 4（ 1 1 歲 ）   4 1 3 4 1 3 . 6 4  1   4 1 3 4 1 3 . 6 4  1 3 . 6 9 *  
細 格 內 誤 差   7 8 8 8 5 3 . 3 1 2 8    2 8 1 7 3 . 3 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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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各 項 肩 關 節 角 速 度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η 2  p o w e r

肩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年 齡    1 1 0 5 2 7 . 9 4  3  3 6 8 4 2 . 6 5 2 . 1 5  . 1 9  . 4 9  
誤 差 （ 群 內 ）    4 7 9 5 1 8 . 4 5 2 8  1 7 1 2 5 . 6 6    
投 擲 方 式       1 4 5 . 3 2  1    1 4 5 . 3 2 0 . 0 3  . 0 0  . 0 5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3 4 6 2 4 . 0 7  3  1 1 5 4 1 . 3 6 2 . 0 7  . 1 8  . 4 7  
殘 差    1 5 6 3 4 1 . 5 1 2 8   5 5 8 3 . 6 3    

       

肩 關 節 出 手 角 速 度        
年 齡    2 1 6 7 7 5 . 9 9  3  7 2 2 5 8 . 6 6 2 . 5 6  . 2 2  . 5 7  
誤 差 （ 群 內 ）    7 9 1 5 8 4 . 5 1 2 8  2 8 2 7 0 . 8 8    
投 擲 方 式     2 3 7 1 6 . 0 0  1  2 3 7 1 6 . 0 0 1 . 3 4  . 0 5  . 2 0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5 3 0 1 6 . 3 1  3  1 7 6 7 2 . 1 0 1 . 0 0  . 1 0  . 2 4  
殘 差    4 9 6 9 7 3 . 6 5 2 8  1 7 7 4 9 . 0 6    

       

肩 關 節 最 小 角 速 度        
年 齡     2 0 9 4 8 . 1 8  3   6 9 8 2 . 7 3 0 . 1 9  . 0 2  . 0 8  
誤 差 （ 群 內 ）   1 0 1 1 5 9 7 . 5 0 2 8  3 6 1 2 8 . 4 8    
投 擲 方 式      1 0 2 6 . 1 6  1   1 0 2 6 . 1 6 0 . 1 5  . 0 1  . 0 7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1 1 3 6 3 . 1 1  3   3 7 8 7 . 7 0 0 . 5 4  . 0 6  . 1 5  
殘 差    1 9 6 4 7 9 . 4 9 2 8   7 0 1 7 . 1 3    

       
* p < . 0 5  



 76

 

 

 

 

 

 

 

 

 

 

 

 

 

 

 

 

 

 

 

表 1 6：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出 手 角 度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η 2  p o w e r
年 齡   5 0 3 4 . 3 1   3  1 6 7 8 . 1 0  8 . 1 0 *  . 4 7  . 9 8  
誤 差 （ 群 內 ）   5 8 0 3 . 6 3  2 8   2 0 7 . 2 7    
投 擲 方 式    6 2 5 . 0 0   1   6 2 5 . 0 0  7 . 7 2 *  . 2 2  . 7 7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1 2 0 . 8 8   3    4 0 . 2 9 0 . 5 0  . 0 5  . 1 4  
殘 差   2 2 6 8 . 1 3  2 8    8 1 . 0 0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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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 遮 眼 與 引 導 投 擲 投 擲 時 間 及 各 項 關 節 角 速 度 時 間 差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  η 2  p o w e r
投 擲 時 間 （ 秒 ）        
年 齡     0 . 0 4 9 7   3    0 . 0 1 6 6  4 . 5 1 *  . 3 3  . 9 7  
誤 差 （ 群 內 ）     0 . 1 0 3 0  2 8    0 . 0 0 3 7    
投 擲 方 式     0 . 0 0 0 6   1    0 . 0 0 0 6 0 . 4 8  . 0 2  . 1 0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0 . 0 0 4 3   3    0 . 0 0 1 4 1 . 1 0  . 1 1  . 2 7  
殘 差     0 . 0 3 6 5  2 8    0 . 0 0 1 3    
       
腕 關 節 時 間 差（ 秒 ）       
年 齡     0 . 0 2 8 0   3    0 . 0 0 9 3 1 . 7 8  . 1 6  . 4 1  
誤 差 （ 群 內 ）     0 . 1 4 6 0  2 8    0 . 0 0 5 2    
投 擲 方 式     0 . 0 0 3 0   1    0 . 0 0 3 0 1 . 2 0  . 0 4  . 1 8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0 . 0 0 8 1   3    0 . 0 0 2 7 1 . 0 6  . 1 0  . 2 6  
殘 差     0 . 0 7 1 0  2 8    0 . 0 0 2 5    

       

肘 關 節 時 間 差（ 秒 ）       
年 齡     0 . 0 0 8 2   3    0 . 0 0 2 7 2 . 7 6  . 2 3  . 6 0  
誤 差 （ 群 內 ）     0 . 0 2 7 8  2 8    0 . 0 0 9 9    
投 擲 方 式     0 . 0 0 2 7   1    0 . 0 0 2 7 1 . 2 0  . 1 1  . 4 3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0 . 0 0 1 2   3    0 . 0 0 0 4 1 . 0 6  . 0 5  . 1 4  
殘 差     0 . 0 2 2 3  2 8    0 . 0 0 0 8    

       

肩 關 節 時 間 差（ 秒 ）       
年 齡     0 . 0 3 2 7   3    0 . 0 1 0 9 1 . 4 1  . 1 3  . 3 3  
誤 差 （ 群 內 ）     0 . 2 1 6 0  2 8    0 . 0 0 7 7    
投 擲 方 式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0 . 0 0  . 0 0  . 0 5  
年 齡 ×投 擲 方 式     0 . 0 0 6 8   3    0 . 0 0 2 3 0 . 5 7  . 0 6  . 1 5  
殘 差     0 . 1 1 2 0  2 8    0 . 0 0 4 0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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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參與研究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親 愛 的 家 長 您 好 ：  

我 是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生，目 前 進 行

一 項 有 關 於 兒 童 投 擲 動 作 發 展 的 研 究 ， 由 於 貴 子 弟 不 論 是 在

身 高、體 重、年 齡 或 是 身 體 健 康 情 況 均 非 常 符 合 研 究 的 條 件，

因 此 想 邀 請 貴 子 弟 參 與 本 次 研 究 。 本 次 研 究 的 地 點 設 於 彰 化

縣 大 村 鄉 村 東 國 小 運 動 場 ， 全 部 所 需 的 時 間 為 二 十 五 分 鐘 。

測 量 的 動 作 是 配 備 測 量 儀 器 坐 在 長 板 凳 上 （ 高 3 5 公 分 ， 寬

6 0 公 分 ， 長 1 5 0 公 分 ）， 做 兩 次 的 全 力 投 擲 動 作 。 所 使 用 的

測 量 儀 器 與 動 作 完 全 不 會 對 小 朋 友 造 成 任 何 傷 害 ， 研 究 的 時

間 也 絕 對 不 會 影 響 貴 子 弟 在 學 校 的 上 課 學 習 。 為 了 尊 重 您 的

權 益 ， 您 可 以 自 由 選 擇 要 不 要 讓 貴 子 弟 參 與 本 次 研 究 ， 另 外

即 使 您 同 意 讓 貴 子 弟 參 與 研 究 ， 但 是 之 後 您 的 意 願 有 所 改

變 ， 仍 可 以 告 知 本 人 後 隨 時 退 出 研 究 。 然 而 如 果 您 在 考 量 後

並 不 同 意 貴 子 弟 參 與 本 次 研 究 ， 也 不 會 對 貴 子 弟 有 任 何 的 影

響 。 本 次 研 究 測 量 的 結 果 只 當 作 研 究 之 用 ， 另 外 相 關 資 料 的

隱 私 權 也 將 獲 得 保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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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非 常 期 盼 您 的 協 助 ！ 由 於 您 的 參 與 將 使 得 本 研 究

可 以 順 利 完 成 ， 另 外 對 於 運 動 科 學 也 將 有 非 常 大 的 貢 獻 。 如

果 您 對 於 本 次 研 究 或 是 貴 子 弟 的 權 益 有 任 何 問 題 ， 歡 迎 以 電

話 聯 絡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朱 治 華

0 9 3 5 3 4 8 0 4 9。  

研 究 生  朱 治 華  敬 上  

本 人 已 經 詳 細 閱 讀 並 瞭 解 上 述 內 容 ， 我 同 意 我 的 小 孩 參 與 上

述 研 究 。  

學 生 姓 名 ：  

 

家 長 簽 名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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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使 研 究 可 以 順 利 進 行 ， 麻 煩 您 填 寫 下 面 二 個 問 題 ：  

一 、 您 的 小 孩 是 否 有 以 下 情 況 ：  

感 覺 動 作 不 協 調 或 上 肢 受 過 嚴 重 外 傷 。  

□  有 ， 是                                        。  

□  沒 有 。  

 

二 、 您 的 小 孩 是 否 曾 參 加 運 動 團 隊 、 運 動 類 的 才 藝 班 ？  

□  有 ， 是                                        。  

□  沒 有 。  

 

感 謝 您 的 支 持 與 參 與 ！  

 

 

 


